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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勞訴字第 132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4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給付資遣費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勞訴字第132號

原　　　告　張俊相

　　　　　　陳志文

　　　　　　歐麗玲

　　　　　　阮齡葦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淑真律師

被　　　告　國瑋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振添

訴訟代理人　賴淑惠律師

複代理人　　李達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5年3月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新臺幣叁拾肆萬肆仟肆佰伍拾肆元，及自

民國一０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新臺幣壹拾肆萬壹仟伍佰捌拾玖元，及自

民國一０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歐麗玲新臺幣叁萬肆仟零捌拾玖元，及自民國一

０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葦新臺幣伍萬捌仟柒佰柒拾玖元，及自民國

一０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貳拾壹萬肆仟玖佰貳拾柒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設立之原告張俊相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萬柒仟捌佰玖拾肆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

立之原告陳志文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壹萬貳仟叁佰肆拾肆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

立之原告歐麗玲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貳萬零貳佰玖拾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

原告阮齡葦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四，餘由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

麗玲、阮齡葦負擔。

匯出時間：113/05/06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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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勝訴部分，於原告

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以新臺幣貳拾玖萬肆仟柒佰捌

拾捌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拾捌

萬肆仟叁佰陸拾叁元為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

    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張俊相、陳

    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起訴原聲明求為：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張俊相新臺幣（下同）2,423,94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

    繳281,86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至原告張俊相設於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勞工保險局（現改制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帳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558,188 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

    算之利息；並提繳89,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陳志文設

    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暨

    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歐麗玲183,060 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

    之利息；並提繳15,7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至原告歐麗玲設於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㈣、

    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葦223,80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25,

    25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至原告阮齡葦設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見本院卷一第4 頁）。

    嗣原告4人於民國104年9 月21日具狀變更聲明求為：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3,969,71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提繳281

    ,862元至原告張俊相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帳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1,273,125 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

    利息；並提繳89,927元至原告陳志文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歐麗玲325,57

    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15,729元至原告歐麗玲設於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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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㈣、被告應給付原告

    阮齡葦316,03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25,258元至原告阮

    齡葦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見本院

    卷四第166、167、195 頁）；其中原告張俊相擴張聲明部分

    ，包括其於104年8月14日具狀追加請求之102年8月份應領獎

    金275,002元（見本院卷四第121頁）。經核原告張俊相於起

    訴後追加請求102年8 月份應領業績獎金275,002元，雖為被

    告所不同意，並主張原告張俊相於起訴前，即可自其銀行帳

    戶薪資轉帳明細，得知被告是否有為此部分給付，被告於10

    3年1月20日第1次民事答辯狀，亦已提出原告張俊相102年度

    8 月薪資明細，其遲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始具狀追加請求，已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亦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情

    形云云。然原告張俊相此部分追加之訴與原訴主張之基礎事

    實，均為被告應給付業績獎金數額爭議之相關事實而具關連

    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

    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

    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

    ，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依訴訟經濟原則，

    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本件之紛爭，堪

    認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原告張俊相此部分所為訴之追加

    ，程序上即無不合；其餘變更聲明請求金額部分，核屬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對於被告之攻擊防禦無礙，揆

    諸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張俊相自92年9 月12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業務人員，並

    於100年1月起擔任業務經理；原告陳志文自96年7月9日起於

    被告公司任職送貨司機，於同年9 月間轉任為業務人員；原

    告歐麗玲自101年2月14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業務人員；原告

    阮齡葦自99年6月7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門市人員。

二、被告自訂各項規則，長期以颱風假、上下班未刷卡、業績未

    達公司訂定之高額目標、收款逾90日未收回、未於3 日內繳

    交工作日報表等為由，任意剋扣薪資，且未依勞動契約發放

    年終紅利獎金，並不合理扣留每人50％業務業績獎金。又被

    告公司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 時30分至12時、下

    午13時至18時，每日工作時間為8.5 小時，亦即每日上班時

    間均延長30分鐘，且業務人員及門市人員於星期一至星期五

    晚間18時至20時，強迫性排班輪值櫃臺2 小時，每次僅給予

    津貼100 元，及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18時，每月每人強迫

    性輪流值班1次，每次津貼僅1,000 元，且超過8小時後，不

    再給予任何薪資，違反104年 6月3日修正前勞動基準法第30

    條第1項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 小時，每2週工作

    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之規定，亦未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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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並於提撥勞工退休金時，違法高薪低報

    。

三、另被告於97年9月1日起實施之原證9獎金制度第6條年度分紅

    辦法規定：「㈠ a.年度淨利3,000,000元以下，不予發放；

    年度淨利於3,000,000元至6,000,000元，分配10％；年度淨

    利6,000,000 元（含）以上，分配20％。b.業務單位以業績

    額及毛利額之平均值計算可得％數。c.內勤單位以年度考核

    方式計算可得％數。d.分發時間：隔年8月5日分發50％，另

    50％無息存款保留1 年再分配。」；業務紅利金額分配，則

    依年資及基本底薪為標準（此部分嗣後遭被告單方片面修改

    為原證10及被證3 獎金制度較為不利之計算標準，故仍應以

    經開會定案97年9月1日原證9獎金制度為合法依據）；及第7

    條第2項規定：「財會部門應於每年5月份完成上年度損益表

    ，於次月月會時公布。」（見本院卷一第81至82頁），然被

    告財會部門自100 年起，即未於月會公布損益表，並拒不發

    放年度紅利。

四、原告4人於102年3月底、4月初向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檢舉被告

    未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低報勞工保

    險月投保薪資等情事，被告知悉後，於102年7月10日以結束

    營業為由，口頭表示資遣原告4人，嗣於同年7月15日交付記

    載原因為「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終止契約通知書予原告4 人

    （本院卷一第42至44頁）。惟被告自102年初起至7月間，仍

    持續於Yes 123人力銀行網站刊登求才廣告，至同年8月間，

    則以與被告公司為同一法定代理人王振添、同一勞務提供地

    （即臺中市○○區○○路0 段000號1樓）之中大欣股份有限

    公司之名義，在518 人力銀行網站刊登求才廣告（見本院卷

    一第45至56頁），被告顯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以

    虧損或業務緊縮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非合法。經原告4 人

    向臺中市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告仍拒絕正視非法資

    遣問題，原告乃於102年8月7日以臺中市○○路○○○○號存證

    信函，主張被告違法剋扣薪資、未依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

    資及正確提撥勞工退休金，及未依勞動契約給付年終紅利獎

    金、業績獎金，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規

    定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於函到3 日內，給付遭扣留之

    50％業務業績獎金、違法苛扣之薪資、延長工時工資、業績

    獎金、年終紅利獎金、資遣費，及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惟

    被告給付之資遣費、102年8月份薪資仍有短少，對原告其餘

    請求亦置之不理。爰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及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2項、第24條、第26條、同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

    給付剋扣薪資、業績獎金、延長工時工資、年度紅利、 102

    年8月1日至同年月10日止之未足額薪資、出國旅遊補助、特

    別休假未休工資、資遣費、失業給付差額及補充提撥勞工退

    休金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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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分別請求之項目及金

    額如下：

㈠、原告張俊相部分：

  ⒈剋扣薪資125,729元：

    被告於97年1月至12月、99年1月至102年7月間，分別以颱風

    假、上下班未刷卡、未繳交日報表、未達業績及收款進度等

    為由，剋扣原告張俊相如103年3月20日民事表示意見暨說明

    狀更附件3 所示薪資（其中97年4月扣款485元、97年12月扣

    款500 元、102年7月扣款1198元部分捨棄、見本院卷二第75

    、76頁、卷四第167、168頁），共計125,729元。

  ⒉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差額1,081,662元：

    參照原告張俊相97年1月至12月、99年1月至102年7月之薪資

    表所載值班日期，及以值班費、伙食津貼金額回推計算結果

    ，原告張俊相於上開期間，共計有如起訴狀附件3 所示平日

    17時30分至18時之加班日數、平日17時30分至20時之夜間輪

    值班次數，及星期六10時至18時之假日輪值次數【計算式：

    以值班費1,400 元為例，即夜間輪班4日，星期六值班1日；

    伙食津貼÷60元－平日夜間輪值次數＝平日延長工作0.5 小

    時日數、見本院卷一第232、233頁】。另比照原告張俊相於

    97年度之平日17時30分至18時加班日數、平日17時30分至20

    時夜間輪值班次數，及星期六10時至18時假日輪值次數、值

    班費、伙食費總額，並參照92年至96年、98年各類所得暨免

    扣繳憑單資料（本院卷一第99至104 頁），推算原告張俊相

    於92年至96年、98年間之每小時工資【計算式：（當年度扣

    繳憑單給付總額－97年度值班費用總額＋97年度伙食津貼總

    額）÷365日（或92年度工作日數）÷8小時＝每小時工資】

    ，以計算原告張俊相於92年至96年、98年間之延長工時工資

    。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並扣

    除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被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如起訴狀附

    件3所示，自92年間起至102年7月止之延長工時工資差額1,0

    81,662元。

  ⒊102年8月1日至同年月10日止之薪資差額22,545元：

  ⑴原告張俊相於勞動終止時之平均工資，應以102 年2月至7月

    份之工資，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勤獎金、伙食津貼

    、延長工時工資，及前開遭剋扣之工資為計算標準【計算式

    ：薪資表「應領合計」（已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勤

    獎金）＋「伙食津貼」－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用」＋剋扣

    薪資數額＋延長工時工資＝正確工資】，則原告張俊相離職

    時之1個月平均工資為102,526元【計算式：（102年7月份薪

    資127,692元＋102年6月份薪資173,451元＋102年5月份薪資

    83,650元＋102年4月份薪資77,843元＋102年3月份薪資87,5

    26元＋102年2月份薪資64,992元）÷6個月＝102,5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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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卷二第75、76頁）。

  ⑵是原告張俊相102年8月1日起至同年月10日止之工資應為34,

    175元【計算式：102,526元÷30日×10日＝34,175元】，扣

    除被告已給付102年8月份薪資11,630元，尚應給付原告張俊

    相未足額薪資22,545元。

  ⒋資遣費差額144,094元：

    原告張俊相之工作年資係自92年9 月12日起至102年8月10日

    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止，並於94年7月1日轉換適用勞工退

    休新制，分別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計算舊制資遣費，及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計算新制資遣費，被告應給

    付原告張俊相資遣費共計700,025 元，扣除被告已支付資遣

    費555,931元，尚應給付差額144,094元。

  ⒌出國旅遊補助50,000元：

    原告張俊相因遭被告非法資遣，無法及時申請出國旅遊補助

    ，然此原本即屬原告張俊相之權利，爰依出國旅遊補助辦法

    第2 條、第3條規定（本院卷一第150頁），請求被告給付出

    國旅遊補助50,000 元【計算式：25,000元×2次＝50,000元

    】。

  ⒍101、102年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差額29,896元：

    原告張俊相於101 年度因工作業務繁忙而未休完特別休假，

    並於102年7月遭被告非法資遣，102 年度之特別休假，亦未

    休假完畢，爰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依原告張俊

    相於101年有特別休假5日未休，101年12月之前6個月之平均

    工資為106,578元【計算式：（101年6月薪資121,371元＋10

    1年7月薪資88,649元＋101年8月薪資65,140元＋101年9月薪

    資121,320元＋101年10月薪資170,923元＋101年11月薪資72

    ,063元）÷6個月＝106,578元，見本院卷二第75頁】，被告

    應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7,763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

    償6,950元，尚應給付10,813元【計算式：106,578元÷30日

    ×5日－6,950元＝10,813元】。又原告張俊相於102 年有特

    別休假9.5日未休，102年7月之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95,163

    元【計算式：（102年1月薪資83,517元＋102年2月薪資64,9

    92元＋102年3月薪資87,526元＋102年4月薪資77,843元＋10

    2年5月薪資83,650元＋102年6月薪資173,451元）÷6個月＝

    95,163元、見本院卷二第75、76頁】，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30,135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11,052元，尚

    應給付19,083元【計算式：95,163元÷30日×9.5日－11,05

    2元＝19,083 元】。被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101、102年度特

    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差額合計29,896元【計算式：10,813元＋

    19,083元＝29,896元】。

  ⒎「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金」635,282

    元、「未結帳業績獎金」149,783元、「保留款業績獎金」

    190,449元：

  ⑴所謂「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金」，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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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以被告或買方制式之訂貨（訂購）確認單，確認該案使用

    之產品單價，雙方並無再要求另訂合約，等待出貨中之案件

    ，及以概算之採購數量完成議價，以被告或買方制式之訂貨

    （訂購）確認單，確認該案使用之產品單價，尚待簽訂合約

    之案件（本院卷三第11、137 頁）；「未結帳業績獎金」係

    指被告已出貨，尚待收款案件之業績獎金（本院卷三第11頁

    ）；「保留款業績獎金」係因部分買方於合約中約定貨款 5

    ％至10％之保留款，於每月付款時予以保留，於約定之條件

    達成或日期屆至時給付；「保留款業績獎金」即係被告已依

    原證9第1條第a至g點計算業績獎金，但依同條第h 點規定：

    「收款遇有保留款時，獎金先發放50％，另50％保留獎金待

    收回保留款一併結算」，所扣留之50％業績獎金。

  ⑵一般正常自請離職之情況下，係不能請求離職當時上開尚未

    結案之業績獎金，然原告張俊相係因遭被告違法資遣，導致

    無法領取業績獎金，爰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張俊相所負責案件

    之「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金」635,28

    2元（參見更附件6、原證39、原證40、本院卷四第11至55頁

    、第73至75頁）、「未結帳業績獎金」149,783 元、「保留

    款業績獎金」190,449元（參見更附件7、原證41、本院卷四

    第76至84頁）。

  ⒏102年8月份應領獎金275,002元：

    原告張俊相於102年6 月間已收回「春億景觀、橋達玉品院」

    1 案現金貨款156,818元；及「由鉅建設、大謙20M」、「啟

    宇營造、三上時上大樓」、「佑崧建設、育賢3地號4戶」、

    「佑崧建設、居心地」、「佑崧建設、居心地」等5 案之支

    票貨款各1,281元、85,861元、105,560元、105,560元、13,

    930元。另於102年7 月間收回「春億景觀、橋達玉品院」等

    14案之支票貨款共計2,989,153 元，被告尚未結算給付原告

    張俊相於102年8月份應領之業績獎金獎金275,002 元（見原

    證46、本院卷四第121頁、第134至137頁、第176頁反面）。

  ⒐98年尚欠之50％年度紅利，及99年度至102 年度紅利，共計

    1,265,270元：

  ⑴被告迄今未給付原告張俊相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

  ⑵依據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正航資料），顯見被告於99至

    102 年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見本院卷四第155 頁、卷三第87、154、155頁），並不

    實在，爰以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額，代換所得稅

    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依照原稅額計算書之公式及原

    證9 年度分紅辦法計算結果，被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99年度

    至102年度紅利1,229,435 元（見本院卷四第116頁、計算結

    果參照原證45、49）；又被告迄今仍積欠原告張俊相98年度

    之50％紅利35,835元（實質上為97年度結算之紅利、見本院

    卷四第121頁、第195頁反面），合計被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

    98年至102年度紅利1,265,2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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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⒑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81,862元：

    依原告張俊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單及已繳

    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本院卷一第95至96頁、第97至13

    9 頁、第140至146頁），被告確有低報原告張俊相勞工保險

    月投保薪資，而未按月足額提繳94年間至102年7月之勞工退

    休金，致原告張俊相受有損害，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

    規定，請求被告提繳281,862 元至原告張俊相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參起訴狀附件4）。

㈡、原告陳志文部分：

  ⒈剋扣薪資49,120元：

    被告於99年10月至102年7月間，分別以颱風假、上下班未刷

    卡、未繳交日報表、未達業績及收款進度等為由，剋扣原告

    陳志文103年3月20日民事表示意見暨說明狀更附件9 所示薪

    資（其中101年1月扣款5225元部分捨棄、見本院卷二第77頁

    、卷三第135頁、卷四第69頁），共計49,120元。

  ⒉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差額370,816元：

    參照原告陳志文99年10月至102年7月之薪資表所載值班日期

    ，及以值班費、伙食津貼金額回推計算結果，原告陳志文於

    上開期間，共計有如起訴狀附件9 所示平日17時30分至18時

    之加班日數、平日17時30分至20時之夜間輪值班次數，及星

    期六10時至18時之假日輪值次數（本院卷一第247 頁）。另

    比照原告陳志文於100 年度之平日17時30分至18時加班日數

    、平日17時30分至20時夜間輪值班次數，及星期六10時至18

    時假日輪值次數、值班費、伙食費總額，並參照96年至99年

    各類所得暨免扣繳憑單資料（本院卷一第161至163頁），推

    算原告陳志文於96年至99年間之每小時工資【計算式：（當

    年度扣繳憑單給付總額－100年度值班費總額＋100年度伙食

    津貼總額）÷365日（或96年度工作日數）÷8小時＝每小時

    工資】，以計算原告陳志文於96年至99年間之延長工時工資

    。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並扣

    除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如起訴狀附

    件9所示，自96年間起至102年7月止之延長工時工資差額370

    ,816元。

  ⒊102年8月1日至同年月10日止之薪資差額11,437元：

  ⑴原告陳志文於勞動終止時之平均工資，應以102 年2月至7月

    份之工資，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勤獎金、伙食津貼

    、延長工時加班費，及前開遭剋扣之工資為計算標準【計算

    式：薪資表「應領合計」（已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

    勤獎金）＋「伙食津貼」－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用」＋剋

    扣薪資數額＋延長工時加班費＝正確工資】，則原告陳志文

    離職時之1個月平均工資為52,987元【計算式：（102 年7月

    份薪資89,740元＋102年6月份薪資50,557元＋102年5月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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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49,221元＋102年4月份薪資61,388元＋102年3月份薪資36

    ,407元＋102年2月份薪資30,608元）÷6個月＝52,987 元】

    （本院卷一第247頁）。

  ⑵是原告陳志文102年8月1日起至同年月10日止之工資應為17,

    662 元【計算式：52,987元÷30日×10日＝17,662元】，扣

    除被告已給付102 年8月份薪資6,225元，尚應給付原告陳志

    文未足額薪資11,437元。

  ⒋資遣費差額26,130元：

    原告陳志文於被告公司之工作年資係自96年7 月9日起至102

    年8 月10日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第1項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資遣費161,316元，扣除

    被告已支付資遣費135,186 元，尚應給付差額26,130元（本

    院卷一第250頁）。

  ⒌失業給付差額6,863元：

    被告並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務契約，自非合法，原告陳志

    文業於102年8月7日以臺中市○○路○○○○號存證信函，主張

    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是原告陳志文係為非自願離職，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

    1 項第1款、第19之1條所定請領失業給付，並得加給百分之

    10之資格。惟原告陳志文自受雇被告公司以來，每月薪資均

    有短少延長工時工資、違法剋扣薪資及低報勞工保險月投保

    薪資之情，致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 項

    規定，計算原告陳志文得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短少，爰請求

    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差額6,863 元（參起訴狀附件11、本院卷

    一第250頁、卷四第69頁）。

  ⒍出國旅遊補助15,000元：

    原告陳志文因遭被告非法資遣，無法及時申請出國旅遊補助

    ，然此原本即屬原告陳志文之權利，爰依出國旅遊補助辦法

    第2條、第3條規定（本院卷一第150 頁），請求被告給付出

    國旅遊補助15,000元。

  ⒎102年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差額1,143元：

    原告陳志文於102年度因工作業務繁忙，並於102 年7月遭被

    告非法資遣，102年度之特別休假尚有1日未休假完畢，爰請

    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依原告陳志文離職時之1 個

    月平均工資為52,987元，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76

    6 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623元，尚應給付1,143元【

    計算式：52,987元÷30日×1日－623元＝1,143元】。

  ⒏「成交案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74,973元：

  ⑴所謂「成交案件/ 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包括「尚未

    出貨」即前開「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

    金」；及「已結案及出貨中」即前開「未結帳業績獎金」之

    情形（參見起訴狀附件12、本院卷一第251 頁、卷三第11頁

    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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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一般正常自請離職之情況下，係不能請求離職當時尚未出貨

    並收回貨款，即未符合發放獎金標準之業績獎金，然原告陳

    志文係因遭被告違法資遣，導致無法領取業績獎金，爰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陳志文所負責、於離職時尚未結案之「成交案

    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74,973 元（原聲明請求起訴

    狀附件12業績獎金62,930元，104年8月14日具狀更正請求金

    額為74,973元，見本院卷四第121頁）。

  ⒐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共計717,643元：

  ⑴被告迄今未給付原告陳志文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

  ⑵依據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正航資料），顯見被告於99至

    102 年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並不實在，爰以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額，代

    換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依照原稅額計算書之

    公式及原證9 年度分紅辦法計算結果，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

    文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717,643元（計算結果參照原證45、

    49）。

  ⒑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9,927元：

    依原告陳志文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單及已繳

    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本院卷一第151 頁、第152至158

    頁、第164至165頁），被告確有低報原告陳志文勞工保險月

    投保薪資，而未按月足額提繳96年間至102年7月之勞工退休

    金，致原告陳志文受有損害，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

    定，請求被告提繳89,927元至原告陳志文設於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參起訴狀附件10）。

㈢、原告歐麗玲部分：

  ⒈剋扣薪資16,136元：

    被告於101年2月至102年7月間，分別以颱風假、未達業績等

    為由，剋扣原告歐麗玲如起訴狀附件14所示薪資共計16,136

    元。

  ⒉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差額70,442元：

    參照原告歐麗玲101年2月至102年7月之薪資表所載值班日期

    ，及以值班費、伙食津貼金額回推計算結果，原告歐麗玲於

    上開期間，共計有如起訴狀附件14所示平日17時30分至18時

    之加班日數、平日17時30分至20時之夜間輪值班次數，及星

    期六10時至18時之假日輪值次數。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

    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並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被告

    應給付原告歐麗玲如起訴狀附件14所示，自101年2月起至10

    2年7月止之延長工時工資差額70,442元。

  ⒊資遣費差額8,307元：

  ⑴原告歐麗玲於勞動終止時之平均工資，應以102 年2月至7月

    份之工資，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勤獎金、伙食津貼

    、延長工時加班費，及前開遭剋扣之工資為計算標準【計算

第 10 頁



    式：薪資表「應領合計」（已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

    勤獎金）＋「伙食津貼」－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用」＋剋

    扣薪資數額＋延長工時加班費＝正確工資】，則原告歐麗玲

    離職時之1個月平均工資為51,744元【計算式：（102年7 月

    份薪資58,972元＋102年6月份薪資34,991元＋102年5月份薪

    資44,704元＋102年4月份薪資74,524元＋102年3月份薪資68

    ,858元＋10 2年2月份薪資28,414元）÷6個月＝51,744元】

    （本院卷一第253頁）。

  ⑵原告歐麗玲之工作年資係自101年2月14日起至102年7月31日

    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

    規定，計算基數為11/15，被告應給付原告歐麗玲資遣費37,

    946元【計算式：51,744元×11/15＝37,946元】，扣除被告

    已支付資遣費29,639 元，尚應給付差額為8,307元（本院卷

    一第255至256頁）。

  ⒋失業給付差額27,120元：

    被告並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務契約，自非合法，原告歐麗

    玲業於102年8月7日以臺中市○○路○○○○號存證信函，主張

    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是原告歐麗玲係為非自願離職，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

    1項第1款所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資格。惟原告歐麗玲自受雇被

    告公司以來，每月薪資均有短少延長工時工資、違法剋扣薪

    資及低報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情，致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依

    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 項規定，計算原告歐麗玲得請領之失

    業給付金額短少，爰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差額27,120元（

    參起訴狀附件16、本院卷一第256頁）。

  ⒌「成交案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60,720元：

  ⑴所謂「成交案件/ 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包括「尚未

    出貨」即前開「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

    金」；及「已結案及出貨中」即前開「未結帳業績獎金」之

    情形（參見本院卷三第11 頁正反面，卷一第257頁、卷三第

    170頁、起訴狀附件17、原證35）。

  ⑵一般正常自請離職之情況下，係不能請求離職當時尚未出貨

    並收回貨款，即未符合發放獎金標準之業績獎金，然原告歐

    麗玲係因遭被告違法資遣，導致無法領取業績獎金，爰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歐麗玲所負責、於離職時尚未結案之「成交案

    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60,720元（參見起訴狀附件1

    7、原證35、36、37、本院卷三第147頁正反面、第170至196

    頁、卷四第69頁）。

  ⒍101、102年度紅利，共計142,849元：

  ⑴被告迄今未給付原告歐麗玲101、102年度紅利。

  ⑵依據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正航資料），顯見被告於 101

    、102 年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並不實在，爰以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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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換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依照原稅額計算書

    之公式及原證9 年度分紅辦法計算結果，被告應給付原告歐

    麗玲101、102年度紅利142,849 元（計算結果參照原證45）

    。

  ⒎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5,729元：

    依原告歐麗玲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單及已繳

    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本院卷一第169 頁、第189至192

    頁、第193 頁），被告確有低報原告歐麗玲勞工保險月投保

    薪資，而未按月足額提繳自101年2月至102年7月之勞工退休

    金，致原告歐麗玲受有損害，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

    定，請求被告提繳15,729元至原告歐麗玲設於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參起訴狀附件15）。

㈣、原告阮齡葦部分：

  ⒈剋扣薪資2,034元：

    被告於99年6 月至102年7月間，分別以颱風假、未達收款進

    度等為由，剋扣原告阮齡葦如起訴狀附件19所示薪資（其中

    101年3月扣款46元、102年2月扣款48元部分捨棄、見本院卷

    三第134頁反面、卷四第69、70頁），共計2,034元。

  ⒉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差額127,565元：

    參照原告阮齡葦99年6 月至102年7月之薪資表之薪資表所載

    值班日期，及以值班費、伙食津貼金額回推計算結果，原告

    阮齡葦於上開期間，共計有如起訴狀附件19所示平日17時30

    分至18時之加班日數、平日17時30分至20時之夜間輪值班次

    數，及星期六10時至18時之假日輪值次數（本院卷一第 259

    頁）。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

    間在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

    並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葦如起訴

    狀附件19所示，自99年6 月起至102年7月止之延長工時工資

    差額127,565元。

  ⒊102年8月1日至同年月10日止之薪資差額4,554元：

  ⑴原告阮齡葦於勞動終止時之平均工資，應以102 年2月至7月

    份之工資，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勤獎金、伙食津貼

    、延長工時加班費，及前開遭剋扣之工資為計算標準【計算

    式：薪資表「應領合計」（已包含特別加級、車輛補貼、全

    勤獎金）＋「伙食津貼」－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用」＋剋

    扣薪資數額＋延長工時加班費＝正確工資】，則原告阮齡葦

    離職時之1 個月平均工資為35,662元【計算式：（102年7月

    份薪資38,812元＋102年6月份薪資41,893元＋102年5月份薪

    資40,040元＋102年4月份薪資35,073元＋102年3月份薪資30

    ,659 元＋102年2月份薪資27,493元）÷6個月＝35,662元、

    見本院卷一第259頁】。

  ⑵是原告阮齡葦102年8月1日起至同年月10日止之工資應為11,

    887 元【計算式：35,662元÷30日×10日＝11,887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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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被告已給付102 年8月份薪資7,333元，尚應給付原告阮齡

    葦未足額薪資4,554元。

  ⒋資遣費差額8,626元：

    原告阮齡葦於被告公司之工作年資係自99年6 月7日起至102

    年8 月10日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第1項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葦資遣費56,663 元，扣除

    被告已支付資遣費48,037 元，尚應給付差額8,626元（本院

    卷一第260頁）。

  ⒌失業給付差額24,120元：

    被告並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務契約，自非合法，原告阮齡

    葦業於102年8月7日以臺中市○○路○○○○號存證信函，主張

    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是原告阮齡葦係為非自願離職，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

    1項第1款所定請領失業給付之資格。惟原告阮齡葦自受雇被

    告公司以來，每月薪資均有短少延長工時工資、違法剋扣薪

    資及低報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之情，致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依

    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 項規定，計算原告阮齡葦得請領之失

    業給付金額短少，爰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差額24,120元（

    參起訴狀附件20、本院卷一第260頁）。

  ⒍100、102年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差額1,850元：

    原告阮齡葦於100 年度因工作業務繁忙而未休完特別休假，

    並於102年7月遭被告非法資遣，102 年度之特別休假，亦未

    休假完畢，爰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依原告阮齡

    葦於100年有特別休假2.5日未休，100年12月之前6個月之平

    均工資為34,425元【計算式：（100年7月份薪資32,480元＋

    100 年8月份薪資32,404元＋100年9月份薪資31,073元＋100

    年10月份薪資30,263元＋100年11月份薪資38,659元＋100年

    12月份薪資41,672元）÷6 個月＝34,425元，見本院卷一第

    259頁、卷二第74頁）】，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8

    69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1,929元，尚應給付940元【

    計算式：34,425 元÷30日×2.5日－1,929元＝940元】。又

    原告阮齡葦於102年有特別休假2日未休，依原告阮齡葦離職

    時之1個月平均工資為35,662 元，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未休

    工資2,377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1,467元，尚應給付

    910元【計算式：35,662元÷30日×2日－1,467元＝910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葦100、102年度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

    差額合計1,850元【計算式：940元＋910元＝1,850元】。

  ⒎「成交案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7,814元：

  ⑴所謂「成交案件/ 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包括「尚未

    出貨」即前開「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

    金」；及「已結案及出貨中」即前開「未結帳業績獎金」之

    情形（參見起訴狀附件21、本院卷一第261 頁、卷三第11頁

    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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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一般正常自請離職之情況下，係不能請求離職當時尚未已出

    貨並收回貨款，即未符合發放獎金標準之業績獎金，然原告

    阮齡葦係因遭被告違法資遣，導致無法領取業績獎金，爰請

    求被告給付原告阮齡葦所負責、於離職時尚未結案之「成交

    案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7,814元（原聲明請求起訴

    狀附件21業績獎金7,317元，於104年6 月15日具狀更正請求

    金額為7,814元，見本院卷四第70、89頁）。

  ⒏內勤獎金47,401元：

    被告公司實銷金額扣除標準成本後的毛利，分為90％公司獲

    利，10％業務人員業績獎金，嗣於96年9 月業務人員經被告

    公司說服將自己10％業績獎金，從中撥出3 ％平均分予門市

    人員、內勤人員、司機作為獎勵（詳如起訴狀附件1 所示、

    本院卷一第229至230頁）。原告阮齡葦為門市人員，被告依

    約應將業務人員之10％業績獎金，從中撥出3 ％平均分予包

    括原告阮齡葦在內之門市人員、內勤人員、司機，爰以本案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3 人請求之業績獎金，及內勤

    人員10人為計算基礎，請求內勤獎金47,401元【計算式：原

    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本件請求之已結案、未結案、已

    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未結帳、保留款業績獎金

    總額÷70％×30％÷10人】（原起訴請求47,156元，於 104

    年6月15日具狀擴張請求金額為47,401元、見本院卷一第262

    頁、卷四第70頁）。

  ⒐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共計92,075元：

  ⑴被告迄今未給付原告阮齡葦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

  ⑵依據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正航資料），顯見被告於99至

    102 年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並不實在，爰以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額，代

    換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依照原稅額計算書之

    公式及原證9 年度分紅辦法計算結果，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

    葦之99年度至102 年度紅利，共計92,075元（計算結果參照

    原證45、49）。

  ⒑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5,258元：

    依原告阮齡葦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本院卷一第19

    7 頁）、薪資單及已繳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本院卷一

    第224至225頁），被告確有低報原告阮齡葦勞工保險月投保

    薪資，而未按月足額提繳自99年6 月至102年7月之勞工退休

    金，致原告阮齡葦受有損害，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

    定，請求被告提繳25,258元至原告阮齡葦設於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參起訴狀附件20）。

六、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張俊相3,969,712 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

    利息；並提繳281,862 元至原告張俊相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1,27

    3,12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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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89,927元至原告陳志文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㈢、被告應給付

    原告歐麗玲325,57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15,729元至原

    告歐麗玲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㈣

    、被告應給付原告阮齡葦316,03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提繳

    25,258元至原告阮齡葦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帳戶。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四第16

    6、167、195頁）。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係以販售進口磁磚為業，近年景氣下滑，營建業多僅毛

    胚屋交屋，空屋率增高裝潢減少，造成高價磁磚市場銳減，

    致被告因102 年上半年虧損而業務緊縮，須資遣部分員工。

    被告選擇資遣原告4人，係衡量原告4人或有工作態度不佳產

    生嚴重客訴，或有不服從公司經營階層指揮約束，或有對公

    司負責人及配偶及其他部門員工以言語辱罵違背職場倫理等

    重大情節，被告本可解雇原告4 人，惟仍擇優以資遣方式處

    理，於102年7月11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預告

    終止契約之通知。

二、被告在原告4 人離職前，均已依法及內部管理規則給付薪資

    、加班費、業務業績獎金、年終紅利獎金、出國旅遊補助、

    資遣費等款項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等，原告等請求均無理由，

    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張俊相、陳志文係於102 年11月提起本件訴訟，依民法

    第126 條規定，其等於97年10月前之薪資報酬，均已罹於時

    效（本院卷五第90頁）。

㈡、原告4人請求違法剋扣薪資部分：

  ⒈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年7月12日台（80）勞動二字第17564

    號函，天然災害發生時（後），勞工如確因災害而未出勤，

    雇主不得視為曠工，或強迫以事假處理，惟亦可不發工資。

    是颱風假係無薪，並非扣薪。

  ⒉業務獎金（毛利獎金、結案獎金）係採收款且客戶工程結案

    制，即業務人員無論自行招攬或公司分配客戶，均以服務客

    戶自選定磁磚、訂貨交貨、協助磁磚工程完工，業務負責收

    回貨款全部結案完畢為基準，依毛利率高低及收款效率快慢

    計算獎金。被告僅係依收效率快慢，調高或降低計算業績獎

    金發給比例之基準，如同銷售毛利率高低，均係計算業績獎

    金發給比例之基準，或如於結案前遇有情事變更（如退貨、

    收款、呆帳），而影響原獎金計算標準，並非扣薪。被告並

    未強迫員工簽署被證3 獎金制度，亦未要求員工若不簽署即

    須自動離職。

  ⒊業務部門係採浮動保障本薪（起薪）制度，即依業務人員資

    歷、能力，雙方共識訂立每月出貨目標業績及該目標業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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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之本薪（起薪）金額，依每月出貨目標業績達成率，浮動

    調整本薪數額。達成該月出貨目標業績60％至80％者，依目

    標業績相應之本薪100 ％為標準發給本薪；達成該月出貨目

    標業績80％至100％者，依目標業績相應之本薪115％為標準

    發給本薪；達成該月出貨目標業績100 ％以上者，依目標業

    績相應之本薪125 ％為標準發給本薪；然未達成該月出貨目

    標業績60％以下者，依目標業績相應之本薪85％為標準發給

    本薪；未達成該月出貨目標業績40％以下者，依目標業績相

    應之本薪75％為標準發給本薪。另年度再總結算全年出貨業

    績，倘全年度出貨業績合計已達60％者，將補回前有調低之

    本薪部分公司；然全年度出貨業績合計未達60％者，之前調

    高之已領本薪部分，不追扣還被告（參被證1 內部聯繫暨處

    理單、見本院卷二第15頁）。此參被證2 內部聯繫暨處理單

    、原告張俊相目標業績額統計表（本院卷二第16至17頁），

    原告張俊相就101 年度薪資，因年度業績達成率為71％，經

    雙方同意結算方式為：之前調低底薪合計34,020元由被告補

    足，並於101 年12月給付完畢；之前調本薪合計24,300元部

    分，則不追扣還被告。原告主張渠等因為達業績目標遭扣薪

    云云，並非實在。

  ⒋原告其餘上下班未刷卡、未繳交業務日報表、佣金未於出貨

    前報備、保留產品逾期2 個月未出貨、客戶管理未達標準、

    週會遲到等違反管理規則之小額扣薪部分，業據被告公開揭

    示，有被證18上班時間管理規則第4 條：「每日上、下班無

    任何理由皆需進公司刷卡，未能者單次扣款200 元入公基金

    」（本院卷三第37頁）、被證19管理規定第2 條：「99年元

    月起，每日皆需填寫每日工作報表於3 日內呈報主管，未於

    期限內繳交者，單次扣款200 元入公基金。」（本院卷三第

    38頁）、被證20、25報價、收款、出勤等管理辦法調整事宜

    第1、3、10條：「報價如低於授權價，需於出貨前填內聯單

    簽核，若無填單者扣款200 元（入公基金）。」、「佣金報

    備需於出貨前填佣金保留申請單，如無填單者單筆扣款 500

    元（入公基金）。」、「業務日報表逾3日未交者扣款200元

    ，每增逾1日再加扣200元；依此類推（入公基金）。」、被

    證30業務客戶管理記錄表、保留單規定、週會簽到表等（本

    院卷四第109至113頁）可參。且實際發生扣款事由時，被告

    亦均於每月薪資表中詳列扣款事由及金額，詳如民事答辯八

    狀附件3比較表、附件9比較表、附件14比較表、附件19比較

    表所示（見本院卷三第117至129頁），原告領取當月薪資時

    ，均已知悉而不表異議，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

    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及扣款條件。又違反管理規則之小額扣

    款，被告仍有實際支出而代繳入員工福利公基金內，由包含

    原告在內之全體員工活動使用，實非扣薪。原告均享員工福

    利工基金使用之利益，卻主張該等扣款需返還原告，實無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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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若前開被告抗辯依被證3薪獎制度第2條貨款收款獎懲規定，

    依收款業績降低獎金發放比率，及依被證1 薪獎規定（本院

    卷二第15頁），以是否達成業績目標計算本薪之抗辯，並無

    理由，因原告亦有依相同制度而受領加發之收款獎金、本薪

    加成，而原告否認前開獎懲制度之拘束力，則其受領加發之

    收款獎金、本薪加成即無所據，爰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

    求原告返還依相同制度而加發之收款獎金、本薪加成，並據

    以為抵銷抗辯。

㈢、原告4人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⒈被告公司為門市店面，故為實際門市需要，所訂員工日常上

    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 時30分至中午12時、下午13

    時至18時，每日為8.5 小時，此為員工應徵時所告知之事項

    ，並在勞雇雙方同意下，約定給予相對應之起薪標準，符合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2 項規定，彈性調整2週內2天工時至其

    他工作日，並非每日延長工時30分鐘。

  ⒉被告公司業務人員薪資係採獎金制，以特定工作達成即依出

    貨目標業績達成率浮動底薪，並依業績結案達成領取業績獎

    金，亦屬責任制。業務人員每日上班雖須至公司打卡，惟打

    卡後即任其自由，亦可外出從事任何事務，下班時間或遲回

    或未能回公司打卡，亦向主管報備即可，是業務人員上下班

    打卡，僅管理連絡上需要，並無法實質證明上班工作時間之

    意義，故被證3 獎金制度第11條規定：「本公司薪資屬獎金

    制無加班費。」（見本院卷二第19頁）。

  ⒊因業務人員上班時間，相對內勤人員自由，且門市營業時間

    為星期一至星期五至晚上20點，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18時

    ，內勤人員下班後，或有散客至門市洽詢採購，為增加業務

    人員業績，而有業務排班輪值門市櫃台措施，由業務部門自

    由排班輪值，並非強迫加班，亦非超時工作，排班輪值可增

    加之業績獎金收入，已屬相對應之報酬，相關津貼亦已如實

    發放。

㈣、原告4人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計算部分：

    原告薪資中之特別加給、全勤獎金、車輛補貼、伙食津貼等

    ，非屬因工作而獲得之經常性給付，而屬恩給性給付，不應

    於計算平均工資時，列入計算基礎（見本院卷二第13、25、

    191頁）。

㈤、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請求102年8月薪資部分：

    被告已通知被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於102年8月不需至

    公司上班，被告照付薪資，該10日兩造尚有勞動契約存在，

    應依公司制度以其等7月份薪資計算薪資，即依102 年7月本

    薪、職務加給、特別加級、全勤獎金總和之比例計算，而非

    以平均工資為計算標準，被告計算金額均屬正確，並無短少

    給付（本院卷四第117頁反面、卷五第81頁）。

㈥、原告4人請求資遣費差額部分：

    被告同意依原告4人於102年2月至7月之薪資計算平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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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核計資遣費數額，惟平均工資之計算，應扣除特別加級

    、全勤獎金、車輛補貼、伙食津貼等恩給性給付。被告已支

    付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資遣費各 555,931

    元、135,186元、29,639元、48,037元，並無短少給付。

㈦、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請求出國旅遊補助部分：

  ⒈原告張俊相、陳志文主張係遭被告違法資遣而無法領取出國

    旅遊補助，則在法律邏輯上，原告2 人得選擇主張確認勞動

    契約存在，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僱傭報酬，並於符合出國補助

    條件下，請求被告給付出國補助；或選擇依勞動基準法第14

    條規定主張終止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兩者係選擇性

    競合關係，僅能擇一行使。

  ⒉依原證16、被證4出國旅遊補助辦法第2條第3 項規定：「合

    於申請條件，但未出國者仍不得申請補助金為其他用途」。

    而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不論係何方終

    止，業於102年8月10日終止為不爭執之事實，原告張俊相、

    陳志文雖符合年資，但於勞動契約終止前，均未實際出國旅

    遊，並檢附旅行社之發票、收據或機票證明等請領資料，本

    不符合出國補助請領條件，並無於勞動契約終止前，已發生

    損害可言，更不能於勞動契約終止後，再依不存在之勞動契

    約，請求出國旅遊補助。

㈧、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請求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補償

    部分：

    被告已通知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於102 年8月1日至

    10日不須至公司上班，被告照付薪資，已等同休假。又被告

    公司特別休假制度，係依被證26特別休假辦法執行（本院卷

    三第97頁反面、第101 頁），該年度可休特別休假而未休之

    薪資，係於12月之薪資結算，計算方式為「本薪÷31日（10

    0年、101年12月、102年7月之日數）×未休假日數×1.33」

    ，被告除有短少發給陳志文50元外（見本院卷三第97頁反面

    、第115頁反面），均已依勞動契約及公司制度足額給付。

㈨、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失業給付差額部分：

    被告於與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間之勞動契約終止前

    ，已依實際薪資級距調整申報全公司員工之勞工保險投保金

    額，並補繳保費完畢。原告3 人離職後，失業給付之計算亦

    均依調整後之投保金額計算，並未因投保金額不足，而發生

    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

㈩、原告4人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部分：

  ⒈被告前已向勞工保險局依實際薪資級距，調整申報全公司員

    工之勞工保險投保金額而為足額投保，並補繳保費完畢。至

    於勞工退休金提撥部分，勞工保險局已查核計算應補提撥差

    額，惟被告申請補充提撥時，勞工保險局回覆為免爭議，請

    俟取得和解相關文件或法院確定判決再來函辦理。

  ⒉依兩造協議以原告每月應得實際薪資乘以6 ％計算結果，被

    告應為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差額為1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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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55,774元（本院卷五第84、97、98頁）。

�、原告張俊相請求「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

    獎金」「未結帳業績獎金」、「保留款業績獎金」部分；及

    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成交案件 /已結案、未

    結案業績獎金」部分：

  ⒈被告從事磁磚買賣行業特殊，訂貨出貨數量僅工程預估，常

    有縮減或追加，樣式、尺寸在出貨後亦常有變更或退換，貨

    款亦非現結，視個案狀況常有退換貨或增減異動，甚有諸多

    因工程上、客戶信用、業務服務態度等因素，導致無法全額

    收回。此外，為確保業務服務客戶品質，及防止業務人員為

    領取獎金而有信用上風險，例如：倘單以接單出貨或收取貨

    款為領取獎金基準，則可能發生業務人員怠惰或不注意客戶

    信用資力及工程實際狀況草率接單出貨，或不積極收取貨款

    任由發生呆帳，或服務態度不佳、協助訂貨樣式、數量錯誤

    ，甚虛偽買賣，致貨款收取後仍退貨退款之弊端，故依被證

    3 獎金制度事宜（本院卷二第18至19頁），業務獎金制度係

    採收款且客戶工程結案制，並依毛利率計算獎金，已如前述

    ；又因工程服務至結案完畢常耗時數月，故亦規定收款遇有

    保留款時（保留款以不超過月累積營業額10％為限），獎金

    先發放50％，另50％待收回保留款時一併結算。若業務人員

    離職，則以離職生效當日，是否符合獎金領取標準結算獎金

    ，即離職日前所服務之客戶，如符合已出貨並已收回貨款90

    ％，則算與50％獎金（未結案）；已符合全部結案完畢，則

    給予另50％獎金，但於離職日未符合領取獎金標準者，則該

    客戶交易，由後續接替之業務人員服務，該客戶交易可能產

    生（亦有可能發生退訂或無法收回貨款）之業務獎金，則由

    後續接替服務之業務人員，於服務達成領取獎金標準時領取

    。原告4人進入公司時，被告即採行此制度，原告4人亦有接

    替前手已離職業務服務客戶，而於達成領取獎金標準時，領

    取業績獎金之情形。

  ⒉原告4人於離職生效日，符合業績獎金領取條件之案件，被

    告均已結算給付，其等所提獎金計算依據，並不實在：

  ⑴原告張俊相請求更附件 6「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

    約之業績獎金」部分，僅有其中項次1 及11有報價資料，且

    於原告張俊相離職前並未出貨與收款，尚未達發放獎金條件

    ，嗣已由其他在職員工接手服務，應由後續接替服務之業務

    人員，於服務達成領取獎金標準時領取獎金；其餘項次，原

    告張俊相並未移交任何交易成交資料予被告；又更附件 7「

    未結帳業績獎金」及「保留款業績獎金」部分，本係逾期收

    款不符合獎金發放條件之案件，縱原告張俊相並未離職，亦

    不能領取獎金。

  ⑵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更原證42、原證37、原證

    43「成交案件/ 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部分，並無已結

    案卻未發放獎金之情形，而未結案部分，已由其他在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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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手，係不符業務業績獎金領取條件之案件，應由後續接替

    服務之業務人員，於服務達成領取獎金標準時領取獎金，原

    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

  ⒊原告4 人主張係因遭被告非法資遣而無法領取業績獎金，則

    法律邏輯上，其等得請求主張確認勞動契約存在，請求被告

    繼續給付僱傭報酬，或選擇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主張終

    止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兩者係選擇性競合關係，僅

    能擇一行駛，已如前述。原告4 人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無

    論係由何方終止，於勞動契約之終止日前，既無符合前開業

    績獎金發放規定，並無勞動契約終止前，已發生之損害可言

    ，更不能於勞動契約終止後，再依不存在之勞動契約，請求

    給付僱傭報酬。

�、原告張俊相追加請求102 年8月份應領獎金部分：

    原告張俊相所提出原證46關於102年8月份應領獎金之計算依

    據，形式上並非真正。原告張俊相於離職生效日即102年8月

    10日，符合業績獎金領取條件之案件，被告均已結算給付。

    原告張俊相所述，部分係已計入102年7月份業績獎金，部分

    係於離職日前不符合業務獎金領取條件（如僅收訂金未出貨

    、尚未結案、貨款票據尚未兌現等）之案件（本院卷四第19

    5頁反面、卷五第86、87頁）。

�、原告阮齡葦請求內勤獎金部分：

    原告阮齡葦係以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本次所請求業

    績獎金為計算基準，計算3 ％內勤獎金，並以內勤10人分配

    估算金額。惟如前所述，原告張俊相、陳志文及歐麗玲本次

    所請求業績獎金並不符合獎金發放條件，且無論業績獎金、

    內勤獎金均係由後續接替服務之業務人員，於服務達成領取

    獎金標準時領取，故原告阮齡葦請求內勤獎金47,156元（本

    院卷一第262頁），並無理由。

�、原告4人請求年度紅利部分：

  ⒈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 款規定，關於紅利項目請

    求，係屬恩給性給付，而非經常性給付，非屬工資。

  ⒉原告提出之原證11責任績效分析表，並非真正，且責任額僅

    係當月計算員工浮動底薪之初步非正式資料，無法用於推算

    年度營業額。再依原證9獎金制度事宜第7條年度分紅辦法規

    定，紅利給付專以損益表為計算，由公司財會部門主導，並

    無百分之百準確性，同仁不得異議，是除年度損益表外，不

    能以其他方式或資料計算（本院卷四第116頁反面）。

  ⒊被告97年度損益表達紅利發放標準，當年度紅利係分為2 次

    給付，各給付百分之50，並於98年間發放紅利完畢，此觀當

    時在職之原告陳志文亦有領取當年度紅利而無爭執即明。至

    原告張俊相部分，被告有於98年12月7日發給97年度紅利35,

    835 元，其餘部分，因原告張俊相於97年度負責之客戶皇廷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社教館案件，有呆帳2,410,595 元無

    法收回，依原證9獎金制度事宜第5 條（原證10獎金制度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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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依該呆帳金額之5 ％計算，原告張俊相應負擔70

    ％責任額，而有呆帳罰則84,371元，被告僅對原告張俊相停

    發當年度紅利，其餘不足之呆帳罰則，並未扣任何薪資，被

    告於98年間發放全公司紅利時，原告張俊相亦無異議（本院

    卷四第195頁、卷五第88至89頁）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叁、兩造經法官試行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本院卷四第19

    5頁反面至第198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張俊相自92年9 月12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業務人員，自

    100年1月起擔任業務經理，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02年8月10日

    終止。於被告公司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年資自92年10月 8

    日起至102年8月13日退保之日止。

㈡、原告陳志文自96年7月9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送貨司機，於同

    年9 月間轉任為業務人員，兩造間勞動契約於102年8月10日

    終止。於被告公司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年資自96年7 月16

    日起至102年8月13日退保之日止。

㈢、原告歐麗玲自101年2月14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業務人員，兩

    造間勞動契約於102年7月31日終止。於被告公司之勞工保險

    及就業保險年資自101年2 月21日起至102年8月1日退保之日

    止。

㈣、原告阮齡葦自99年6月7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門市人員，兩造

    間勞動契約於102年8月10日終止。於被告公司之勞工保險及

    就業保險年資自99年6 月10日起至102年8月13日退保之日止

    。

㈤、被告公司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 時30分至12時、

    下午13時至18時，每日工作時間為8.5 小時。業務員及門市

    人員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間18時至20時排班輪值櫃臺2 小時

    ，每次津貼100元；及星期六上午10時至18時輪值櫃臺，1日

    津貼1,000元。

㈥、被告已支付原告張俊相資遣費555,931元（本院卷一第16、1

    47頁）。

㈦、被告已支付原告陳志文資遣費135,186元（本院卷一第20、1

    66頁）。

㈧、被告已支付原告歐麗玲資遣費29,639 元（本院卷一第194頁

    ）。

㈨、被告已支付原告阮齡葦資遣費48,037 元（本院卷一第226頁

    ）。

㈩、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未於勞動契約終止前實際出國。若原告

    張俊相、陳志文請求出國旅遊補助部分有理由，應給付原告

    張俊相之補助金額為50,000 元（25,000元×2次＝50,000元

    ），及應給付原告陳志文之補助金額為15,000元（本院卷四

    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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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張俊相於101 年有特別休假5日未休，102年有特別休假

    9.5日未休，被告已各發給薪資補償6,950元、11,052元（本

    院卷一第132、139頁、卷三第146頁反面）。

�、原告陳志文於102年有特別休假1日未休，被告已發給薪資補

    償623元（本院卷一第158頁、卷三第146頁反面）。

�、原告阮齡葦於100年有特別休假2.5 日未休，102年有特別休

    假2 日未休，被告已各發給薪資補償1,929元、1,467元（本

    院卷一第219、223頁、卷三第146頁反面）。

�、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符合依就業保險法所定請領失

    業給付之資格。若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失業給

    付差額部分有理由，原告歐麗玲、阮齡葦每月得請領金額為

    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原告陳志

    文每月得請領金額為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百分之70（本院卷四第5頁反面、第56頁）。

�、被告已給付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102 年8月1日至同

    年月10日之工資各11,630元、6,225元、7,333元（本院卷四

    第117頁正反面）。

�、被告張俊相於94年7月1日轉換為勞工退休金新制（本院卷三

    第159頁、卷四第6頁）。

�、被告有收到原證六102年8月7日臺中漢口路郵局538號存證信

    函（本院卷三第91頁）。

�、原告歐麗玲自102 年6月1日起至退保時止，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為43,900元（本院卷四第65頁反面）。

�、被告自100 年度起，就業務人員之本薪變更為依照被證一之

    獎懲級距計算（本院卷二第15頁、卷四第65頁）。

二、兩造協議事項：

㈠、原告4人之「一個月平均工資」，同意依102年2月至7月應得

    薪資總額，除以6計算（本院卷二第181頁反面）。

㈡、若原告4 人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部份有理由，同意以原

    告每月應得實際薪資乘以百分之6計算（本院卷四第6頁、第

    102頁反面）。

㈢、兩造同意以原證13及被證9原告張俊相97年7月至102年7月薪

    資明細、原證18及被證11原告陳志文97年7 月至102年7月薪

    資明細、原證24及被證13原告歐麗玲101年2月至102年7月薪

    資明細、原證29及被證15原告阮齡葦99年6 月至102年7月薪

    資明細，所列「值班」項給付金額，反推計算原告4 人值班

    次數（本院卷二第89頁）。

三、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由何人終止？終止事由為何？

㈡、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各請求被告給付剋扣

    薪資125,729元、49,120元、16,136元、2,034元，有無理由

    ？

㈢、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

    作時間工資各1,081,662元、370,816元、70,442元、1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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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元，有無理由？

㈣、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之一個月平均工資為

    何？被告抗辯特別加級、全勤獎金、車輛補貼、伙食津貼，

    並非工資，有無理由（本院卷二第13、25頁、卷四第64頁反

    面）？

㈤、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請求102 年8月1日至10日之未

    足額薪資各22,545 元、11,437元、4,554元，有無理由（本

    院卷三第146頁反面）？

㈥、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資遣費差額各14

    4,094元、26,130元、8,307元、8,626元，有無理由？

㈦、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請求出國旅遊補助50,000元、15,000元

    ，有無理由？

㈧、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請求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補償

    差額29,896元、1,143元、1,850元，有無理由？

㈨、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失業給付差額各6,863 元

    元、27,120元、24,120元，有無理由？

㈩、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

    休金差額281,862 元、89,927元、15,729元、25,258元，有

    無理由？

�、原告張俊相請求被告給付更附件 6（原證40）「已簽約待出

    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金」635,282元、更附件7（

    原證41）「未結帳業績獎金」149,783 元、「保留款業績獎

    金」190,449元（本院卷四第73至84頁），有無理由？

�、原告張俊相請求102年8月份應領獎金275,002元（原證46）

    ，有無理由？

�、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被告給付更原證42、原證

    47、原證37、原證43「成交案件/ 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

    」各74,973元、60,720元、7,814 元（本院卷四第89至90頁

    ），有無理由？

�、原告阮齡葦請求內勤獎金47,401元，有無理由？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分別請求被告給付紅

    利各1,265,270 元、717,643 元、142,849 元、92,075元，

    有無理由？

�、被告就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請求給付薪資部分，主張時效抗

    辯，有無理由（本院卷三第91頁）？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主張因業務緊縮，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

    勞動契約，並無理由；兩造間勞動契約，係由原告依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㈠、按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次按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雇主因業務減縮時可

    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必係企業經營因景氣下降、市場環境

    變化等情事而須緊縮業務，以致產生多餘人力，雇主為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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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之合理化必須解僱勞工時，始得以業務緊縮為由終止勞動

    契約，且「業務緊縮」，係指雇主在相當一段時間營運不佳

    ，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顯減少，其整體業務應予縮小範圍而

    言，與雇主之財務結構及資產負債情形無必然之關係（最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9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又雇主依勞動基準法以虧損或業務緊縮為由

    ，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者，必以雇主確有虧損或業務緊縮

    之事實，而無從繼續僱用勞工，始足當之，倘未產生多餘人

    力，或僅一部歇業，而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甚或業務增加

    ，仍需僱用勞工時，即不得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高

    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024號判決、83年度台上字第2767號

    判決參照要旨）。

㈡、本件被告主張102 年度下半年彌補上半年虧損後，僅勉強損

    益打平，因業務緊縮故須資遣部分員工云云，為原告所否認

    。被告雖提出102 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為證（見本院卷三

    第86至87頁），然依該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至多僅足證明被

    告公司於當年度整體營業之獲利狀態為何，無從證明包括原

    告所屬業務、內勤行政部門或其他部門有無縮編，而無須繼

    續僱用勞工之情形。復參被告於102 年3月至8月間，仍有於

    人力銀行網站對外招募員工，有被告公司電子郵件列印資料

    、518 人力銀行網站列印資料可參（本院卷一第45至56頁）

    。經本院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被告自102年5月起有無為

    新進人員投保勞工保險事宜，經該局函覆有訴外人王裕信等

    17人於102年5月至103年5月間，以被告為投保單位加保勞工

    保險等情，亦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3 年11月28日保費資字

    第10310434130 號函及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可稽（本院卷三

    第103至114頁），足徵被告於102 年間下半年至與原告終止

    勞動契約後，仍有需用勞工之必要甚明。揭諸上開說明，尚

    難認為被告已有業務緊縮，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存在

    ，是被告主張因虧損及業務緊縮，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 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尚屬無據。

㈢、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或雇主違反勞動契約

    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定有明文。

    再按工資經勞雇雙方議定後，即為勞動契約之一部分，雇主

    或勞工若欲變更工資，不得由任一方片面決定之，而須由雙

    方協商議定之，若雇主違反法律規定，單方面變更給付勞工

    之工資，即同時符合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違反

    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情形，依上開規定，勞工即有

    權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查被告有未得原告同意，片面扣

    減原告薪資，亦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及提撥勞工退休金

    之情形（詳下述），再被告以虧損及業務緊縮為由，非法解

    僱原告，此屬違反勞動法令，而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依勞

    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勞工亦得不經預告終止勞

第 24 頁



    動契約。原告已於102年8月7日以臺中漢口路郵局538號存證

    信函，主張被告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規

    定之事由，對被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並於10

    2年8月23日收受該存證信函，有該存證信函及掛號郵件收件

    回執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60至66頁、第70頁），則

    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由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

    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殆屬有據。

二、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各請求被告給付剋扣

    薪資125,729元、49,120元、16,136元、2,034元部分：

㈠、被告於附表一所示97年1月至12月、99年1月至102年7月間，

    分別以颱風假、上下班未刷卡、未繳交日報表、未達業績及

    收款進度（即收款獎懲）、開會未出席、保留產品逾期2 個

    月未出貨、週會遲到、員工旅遊無薪假、代墊家屬取消機票

    手續費等為由，於原告張俊相之薪資扣款共計125,729 元；

    於附表二所示99年10月至102年7月間，分別以颱風假、上下

    班未刷卡、未達業績及收款進度（即收款獎懲）、客戶管理

    未達標準、值班未關閉電源、佣金未於出貨前報備等為由，

    於原告陳志文之薪資扣款共計49,120 元；於附表三所示101

    年2 月至102年7月間，分別以颱風假、未達業績、101年5月

    22日至豐原看工地午餐費等為由，於原告歐麗玲之薪資扣款

    共計16,136 元；及於附表四所示99年6月至102年7月間，分

    別以颱風假、未達收款進度（即收款獎懲）、值班未關閉電

    源、101年5月22日至豐原看工地午餐費等為由，於原告阮齡

    葦之薪資扣款共計2,034元等情，有原告4人薪資明細、被告

    提出之扣薪說明附卷可稽（本院卷三第117至128頁）。

㈡、被告固未否認曾以前開名目扣取原告工資，然否認係違法扣

    剋薪資。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

    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動基準法第22

    條第2 項亦有明文。故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外，雇主應不得扣發勞工之工資，苟雇主主張扣取勞工之工

    資有正當理由者，自應就此負舉證之責。

㈢、關於颱風假、代墊員工旅遊家屬取消機票手續費、代墊餐費

    部分：

  ⒈按「事業單位勞工於天然災害發生時（後）之出勤管理及工

    資給付事宜，依左列原則處理：⒈天然災害發生時（後），

    事業單位之勞工在何種狀況下得停止工作，宜由勞雇雙方事

    先訂於勞動契約、團體協約或工作規則之中，以求明確；明

    訂時可參照行政院頒『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

    要點』之規定。如事前並無約定，可參照前開要點及企業慣

    例，由勞雇雙方協商辦理。⒉天然災害發生時（後），勞工

    如確因災害而未出勤，僱主不得視為曠工，或強迫以事假處

    理，惟亦可不發工資；勞工如到工時，是否加給工資，可由

    僱主斟酌情形辦理。」，此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0年7 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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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台80勞動二字第17564 號函可參；又「事業單位停工期間

    工資如何發給，應是停工原因依具體個案認定之：㈠停工原

    因係可歸責於雇主，而非歸責於勞工時，停工期間之工資應

    由雇主照給。另停工原因如屬雇主經營之風險，為可歸責於

    雇主之事由。㈡停工原因如係不可歸責於雇主，而係歸責於

    勞工，雇主可不發給工資。㈢停工原因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何

    一方者，勞工不必補服勞務，雇主亦可不發工資。但勞雇雙

    方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亦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

    年5月11日台83勞動二字第35290號函可參。準此，颱風假應

    屬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何一方，勞工因颱風假而未上班，雇主

    不得逕以曠工論，或強迫以事假處理，員工亦不必補服勞務

    ，除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外，雇主亦可不發工資，是被告以

    颱風假停止上班為由，扣減原告薪資，尚非無據。而原告並

    未提出兩造間就因颱風等天然災害發生停止上班之日，是否

    給予工資之約定，自難逕認被告就停止上班之日，有給付工

    資之義務。

  ⒉另被告因代墊家屬取消機票手續費，於原告張俊相99年9 月

    薪資扣款1,200 元；及因101年5月22日至豐原看工地支出原

    告歐麗玲、阮齡葦午餐費，而各於其等101年5月薪資扣款60

    元部分，本屬原告張俊相、歐麗玲、阮齡葦應支出之費用，

    被告於原告張俊相、歐麗玲、阮齡葦之薪資扣除上開金額，

    亦屬有據。原告等請求給付此部分工資，自無理由。

㈣、關於員工旅遊無薪假部分：

    按勞工係在雇主指揮命令下提供勞務以獲得工資對價，工作

    薪資即應視為勞動契約之重要要素，依據勞動法理，勞動契

    約內容要素之變更，除非勞資雙方事先於勞動契約中已有合

    意，應從其約定外，否則該項契約內容要素之變更即應得雇

    主與勞工雙方面之同意，始謂合法。雇主未經勞工同意，逕

    自排定所謂「無薪休假」，自屬無效之變更，勞工縱未於所

    謂「無薪休假」當日出勤，因係雇主逕自免除勞工出勤義務

    ，勞工無補服勞務之義務，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查

    被告於原告張俊相99年9 月份薪資，以員工旅遊無薪假為由

    扣款1,000 元，然被告因員工旅遊而免除員工出勤義務後，

    是否有經員工同意排定該日為無薪休假，並進而扣減員工薪

    資，被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之，則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及上開說明，被告扣發該1,000 元工資，自屬無

    據。

㈤、關於未達業績扣減底薪部分：

  ⒈按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 項前段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

    定之。」而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工資之議定

    、調整、計算、結算及給付之日期與方法有關事項，應於勞

    動契約內訂定之，此亦為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款及

    第3 款所明定。是工資之議定，及勞工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

    項，均係屬勞資雙方間磋商勞動契約之重要內容，於勞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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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成立後，資方如因業務需要而變動工資、勞方之工作場所

    及工作有關事項時，除勞動契約已有約定，應從其約定外，

    資方應依誠信原則為之，否則，應得勞方之同意始得為之，

    不得由雇主片面未經勞工同意而為變更（最高法院77年度台

    上字第18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被證1薪獎制度規定：「自100/1月起為激勵業績成長，業

    務單位『薪資異動』如下表：一、依60％為基準門檻，依相

    對等比例調整：①（各業務當月出貨業績，下同）達成目標

    業績40％（不含）以下，（薪資獎懲級距，下同）本薪*0.7

    5。②達成目標業績60％（不含）以下，本薪*0.85。③達成

    目標業績60％－80％（含）以下，本薪*1。④達成目標業績

    80－100％（不含）以上，本薪*1.15。⑤達成目標業績 100

    ％以上，本薪 *1.25。二、年度業績結算逾60％，如前有扣

    薪者於達成次月一併補回；年度業績結算未達60％，如前有

    加薪者不予追回（年度業績＝每月業績目標 *11個月）。三

    、業務個人年度業績達 100％時，超逾部分毛利獎金加發10

    ％（年度業績目標 *12個月）。」，有前開薪獎制度規定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5頁）。被告係自101 年度起，就業

    務人員之本薪變更為依據上開級距計算等情，亦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19點），堪認被告有將原屬固定

    薪資之本薪，變更為浮動薪資，以業績達成率為標準計算本

    薪數額。

  ⒊經查，原告歐麗玲係於101年2月14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自

    其於被告公司任職開始，即適用前開薪獎制度規定計算本薪

    ，此為原告歐麗玲自承在卷（本院卷二第43頁反面），堪認

    其係應經權衡自身利益後，同意依此方式計算薪資，而與被

    告即雇主繼續勞動契約關係。再查，原告張俊相、陳志文先

    前已任職被告公司多年，依薪資表所示其等薪資結構中，所

    謂「應領合計」項目係包含本薪、職務加給、特別加給、全

    勤獎金、業績獎金、收款獎懲、值班費（延長工時工資）、

    車輛補貼、事假、病假或其他項目，被告以前開規定浮動計

    算本薪，實質上係對勞雇雙方所議定薪資計算之變動無訛，

    依前開說明，應得勞方之同意始得為之。而原告張俊相、陳

    志文已簽署被證1 薪獎制度事宜，有前開薪獎制度事宜可稽

    ，應認其等已有同意被告變更適用前開薪獎制度計算本薪（

    見本院卷二第15頁），而非單純知情，依據契約自由原則，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自應受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張俊相、

    陳志文雖主張被告係於99年12月30日擅自提高業績目標，嗣

    於100年1月初在會議上公布新規定，不經各業務同意，即要

    求當下簽署姓名，否則須自動離職，其等當下並無時間思考

    ，且心恐離職後失業生活陷入困境，無奈簽署姓名等語（本

    院卷二第62至63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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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

    上字第2012號判例要旨參照）。則原告張俊相、陳志文對於

    其等非出於自願簽具前開薪獎制度規定一節，自應由其負舉

    證責任。而原告張俊相、陳志文就其等簽具前開薪獎制度規

    定，有受強暴、脅迫或恐嚇逼迫之情事，並未提出任何證據

    證明，其等主張被告依前開薪獎制度規定計算本薪，係屬違

    法剋扣薪資，亦難認為有據。

㈥、關於收款獎懲及其餘違反管理規則之小額扣薪部分：

  ⒈按在現代勞務關係中，因企業之規模漸趨龐大，受僱人數超

    過一定比例者，雇主為提高人事行政管理之效率，節省成本

    有效從事市場競爭，就工作場所、內容、方式等應注意事項

    ，及受僱人之差勤、退休、撫恤及資遣等各種工作條件，通

    常訂有共通適用之規範，俾受僱人一體遵循，此規範即工作

    規則。又工作規則為雇主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單方制

    定之定型化規則。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勞動契約

    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知悉後如

    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

    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勞工與雇主間之勞動條件

    依工作規則之內容而定，有拘束勞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而

    不論勞工是否知悉工作規則之存在及其內容，或是否予以同

    意，除該工作規則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團體協商外，只要工

    作規則所規定之內容具有合理性，工作規則即因而有拘束勞

    工與雇主雙方之效力，當然成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最高

    法院88年台上字第1696號、95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參照

    ）。又工作規則中倘就勞工平日工作表現訂有考評標準，並

    就不符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者，

    亦訂明處理準則，且未低於勞基法就勞動條件所規定之最低

    標準，勞資雙方自應予以尊重並遵守，始足兼顧勞工權益之

    保護及雇主事業之有效經營及管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1088號判決參照）。

  ⒉依被告公司於97年9月1日公布實施、99年1月1日、101年1月

    1日修正之原證3、被證3獎金制度，其中第1條規定：「獎金

    算法更動事項如下：a.標準成本：雅柏麗＝牌價* 0.41、羅

    特麗＝牌價*0.43。b.毛利率＝銷售額/成本。c.毛利利率15

    ％及外調貨：毛利獎金10％。d.毛利利率20％：毛利獎金11

    ％。e.毛利利率30％：毛利獎金12％。f.毛利利率40％：毛

    利獎金13％。g.毛利利率50％：毛利獎金14％。h.收款遇有

    保留款時，獎金先發放50％，另50％保留獎金待收回保留款

    一併結算；保留款不超過月累積營業額之10％為上限。」；

    第2 條貨款收款獎懲規定：「收款期限（收款依現金或票據

    兌現日為核算基準）。a.交貨後10天內兌現：毛利獎金＋ 2

    ％（入個人）。b.月結：30天期票：毛利獎金＋1 ％（入個

    人）。c.月結：60天期票：毛利獎金＋0.5％（入個人）。d

    .月結：90天期票：毛利獎金＋0％（入個人）。e.月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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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天期票－毛利獎金1％（扣個人）。f.月結：150天期票－

    毛利獎金1.5％（扣個人）。g.月結：180天期票：毛利獎金

    －2％（扣個人）。h.出貨逾181天收回帳款：此不獎金不計

    。」（97年9月1日公布實施）、「收款期限（收款依現金或

    票據兌現日為核算基準）。a.交貨後10天內兌現：毛利獎金

    ＋2％（入個人）。b.月結：1-30天期票：毛利獎金＋1％（

    入個人）c.月結：31-60天期票：毛利獎金＋0.5％（入個人

    ）。d.月結：61-90天期票：毛利獎金＋0％（入個人）。e.

    月結：91-120天期票－毛利獎金1％（扣個人）。f.月結：1

    21-150天期票－毛利獎金1.5％（扣個人）。g.月結：151-1

    80天期票：毛利獎金－2％（扣個人）。h.出貨逾181天收回

    帳款：此不獎金不計。」（99年1 月1日、101年1月1日修正

    實施），此有該獎金制度在卷可參（本院卷一第81至86頁、

    卷二第18至19頁），可知被告核發予業務人員之業績獎金（

    毛利獎金），會依收款進度加計或扣減部分金額。本件被告

    既將獎金計算方法以前開獎金制度規定予以明定，依前揭說

    明，系爭獎金制度倘未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情事，仍成

    為僱傭契約內容之一部；且以原告等人於任職期間，均有領

    取毛利獎金，並領有薪資表可供核對，原告已知其獎金有扣

    款項目，堪認其等對於獎金制度中，有列入依收款進度加計

    或扣減毛利獎金之比例，應已明確知悉無訛。被告依前揭獎

    金計算、收款獎懲規定核發毛利獎金，計算應核發予原告之

    業績獎金，即屬全額核發工資，縱有扣除部分金額，亦與一

    般所謂巧立名目違法剋扣之情形不同，並不能因獎金計算中

    包含扣款項目，即據以認定被告係違法剋扣薪資。審酌被告

    為企業經營者，依其考量各項營運成本及經營管理等因素，

    而訂定依據貨款收回時間之計算獎金方式，據以核發毛利獎

    金，縱將此列為每月薪資之扣款項目，亦難認有何違法情事

    。原告主張被告違法剋扣薪資，請求被告返還此部分薪資，

    即屬無據。

  ⒊另被告因員工上下班未刷卡、未繳交業務日報表、佣金未於

    出貨前報備、週會遲到、保留產品逾期2 個月未出貨、客戶

    管理未達標準等違反管理規則之小額扣薪部分，此有被證18

    上班時間管理規則第4 條：「每日上、下班無任何理由皆需

    進公司刷卡，未能者單次扣款200 元入公基金」（本院卷三

    第37頁）、被證19管理規定第2 條：「99年元月起，每日皆

    需填寫每日工作報表於3 日內呈報主管，未於期限內繳交者

    ，單次扣款200 元入公基金。」（本院卷二第38頁）、被證

    20及被證25報價、收款、出勤等管理辦法調整事宜第 3、10

    條：「佣金報備需於出貨前填佣金保留申請單，如無填單者

    單筆扣款500元（入公基金）。」、「業務日報表逾3日未交

    者扣款200元，每增逾1 日再加扣200元；依此類推（入公基

    金）。」（本院卷二第39頁）、被證30週會簽到表備註：「

    週會時間AM 8：30、月會時間PM4：00或AM8：30、以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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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必準時並簽名；逾時單次罰款200 元入公基金。」（本院

    卷四第113 頁）；被證30業務客戶管理記錄表規定：「一、

    每位業務專員每月皆須陌生拜訪130 筆客戶，完成者積分加

    10分；未完成者積分扣4 分。二、每位業務專員每月皆須陌

    生拜訪新增5筆客戶，完成者積分加5分；未完成者積分扣 3

    分。三、每位業務專員每月皆須陌生拜訪新增5 筆案場，完

    成者積分加5分；未完成者積分扣3分。四、以上積分，每加

    1分獎金100元；每扣1分罰金50元。」、保留單規定第4條：

    「確認保留（60日）：………⒈確認保留至60日時，取消保

    留或客戶改磚，並扣該筆保留案件依牌價金額*4％*2％處罰

    。⒉確認保留至60日時，未出貨則扣該筆保留案件依牌價金

    額*4 折*1％處罰（保留60後每逾30天計算1次。」（本院卷

    四第109至113頁）等件附卷可參。衡諸常情，此乃一般企業

    主對其員工出勤、工作狀況之查核與工作態度之要求，期待

    員工勿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視其情形予以按次罰款之方式，

    皆係出於管理員工及明確獎懲內容所為之規範，此一關於員

    工出勤、獎懲等管理規則之制定，應屬合理。原告就制訂上

    開工作規則後，未提出異議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足認被告

    訂立之工作規則已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原告自應受拘束。

  ⒋至被告以值班電源未關扣款200元、上課未到扣款500元部分

    ，此部分扣減薪資之依據，未據被告提出任何管理規則、工

    作規則可資佐證，尚難認同上開上下班未刷卡、未繳交業務

    日報表、佣金未於出貨前報備、週會遲到等小額扣薪部分，

    已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此部分薪資，本

    院認應屬可採。

㈦、再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1 年或不

    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民法第126 條定有明文。「消滅時效，因左列事

    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

    起訴有同一效力：…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時效因

    聲請調解而中斷者，若調解之聲請經撤回、被駁回、調解不

    成立時，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

    第133 條亦定有明文。所謂「調解」不以民事訴訟法規定之

    調解為限，凡其他法令有調解之規定，而在性質上可認為與

    請求、承認、起訴有同一效力者，均應包括在內。依勞資爭

    議處理法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調解，如

    經調解成立者，依同法第23條規定，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

    之契約，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發生時效中斷之效力。

    至勞資爭議處理法使用「申請」二字，僅為法制作業用語不

    同，表明其對象為行政機關，仍應有不失為民法第129條第1

    項第2 款所稱之調解。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核其性質

    應屬民法第126 條所謂之其他1年或不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

    ，依該條規定，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原告張俊相曾於102年7月16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02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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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31日經臺中市勞資關係協會進行調解，此有臺中市政府勞

    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臺中市勞資關係協會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在卷可考（本院卷一第57至59頁），原告張俊相嗣於

    102 年11月3日提起本件訴訟。依上開規定，上揭請求權之5

    年消滅時效，因原告之申請調解而中斷其時效，則被告抗辯

    原告張俊相於97年1月至6月之工資請求部分已罹於時效，尚

    非無據；其餘部分，則無理由。

㈧、綜上，原告張俊相此部分請求被告給付薪資1,500 元（計算

    式：97年9月上課未到500元＋99年9月員工旅遊無薪假1,000

    元＝1,500元、參附表一）、原告陳志文請求被告給付200元

    （計算式：100 年2月值班電源未關200元、參附表二）、原

    告阮齡葦請求被告給付薪資200 元（計算式：99年12月值班

    電源未關200 元、參附表四），為有理由，其餘部分，則屬

    無據。

三、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

    作時間工資各1,081,662元、370,816元、70,442元、127,56

    5元部分：

㈠、按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3款、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如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

    ，不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之例休假工資

    、延長工時工資等之總和，則該工資之約定，自不違反勞基

    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勞方尚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

    及延時之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勞工應獲得之薪資報酬，除不得低於行政院核

    定基本工資標準，及違反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權益本旨外，

    原則上得由勞雇雙方就不同工作性質，另行約定公平合理待

    遇結構之計算方式，勞雇雙方自應受勞動契約之拘束，不得

    任意割裂或混雜契約內容與法條規定，僅擷取部分內容任加

    主張再為請求。

㈡、次按勞動基準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

    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

    故於勞工延長工作時間者，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

    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三、依第

    32條第3 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之。」，發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又勞動基準法第

    24條所規定延長工作時間，雇主應加給之工資，其所稱之平

    日每小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經常獲得之報酬而言。故

    憑以計算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

    所定勞工因工作而經常獲得之報酬為基準。雇主與勞工另行

    約定之加班費給付，如低於以上開因工作而經常獲得之工資

    為基準，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計算之延長工時加給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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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即屬違反強制規定，難認為有效。

㈢、查被告公司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 時30分至12時

    、下午13時至18時，每日工作時間為8.5 小時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依原告主張，其等於應徵時有經被告告知每日工

    作時間，僅平日、假日值班部分，係於受雇後才受告知，並

    說明會給予加班費等語（見本院卷四第65頁），足徵兩造關

    於平日每日工作時間為8.5 小時，已有合意。審諸勞雇雙方

    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

    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

    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

    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每日工作時間，相

    對應於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長工時工資

    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

    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加班工資。

    又參照原告4人每月薪資表，原告張俊相於100年1 月前每月

    保障薪資為40,000元、自100年1月後每月保障薪資為44,000

    元；原告陳志文於100年1月前每月保障薪資為27,000元、自

    100 年1月後每月保障薪資為28,000元（本院卷一第152頁；

    原告歐麗玲每月保障薪資為23,000元（本院卷一第189至192

    頁）；原告阮齡葦每月保障薪資為22,000元（本院卷一第21

    6至223頁），及原告主張前開「保障薪資」為原告應徵時被

    告承諾之薪資數額等語（本院卷四第64頁反面、第65頁），

    兩造間所約定薪資，並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每日延長0.5 小

    時工時工資之總額，兩造間此種工資協議方式並不違背勞動

    基準法保障勞工權益之意旨，且符合公平合理待遇結構，原

    告應不得於事後反於契約成立時之合意，主張更高之勞動條

    件，是原告4人再行請求星期一至星期五平日每日0.5小時之

    延長工時工資，即非有據。

㈣、至業務員及門市人員於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間18時至20時

    排班輪值櫃臺2 小時，及假日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下午18時輪

    值櫃臺部分，觀諸被告確有給付原告張俊相、歐麗玲、陳志

    文此部分平日值班2小時津貼100元、假日值班1日津貼1,000

    元之延長工時工資，被告辯以業務人員之薪資係屬獎金制無

    加班費云云，實與被告已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之客觀行為

    不符，核屬無稽；延長工時工資之計算方式，並應以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勞工因工作而經常獲得之報酬為基準，

    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再依同法第24條規定計算加給數額，

    被告僅以平日值班2小時津貼100元、假日值班1日津貼1,000

    元之標準給付，即屬違反強制規定，難認為有效。

㈤、承上所述，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款、第2款就勞工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加給標準已有明文規定。因

    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須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算延長

    工時之工資，故須還原原告在正常工時狀態下每日及每小時

    工資數額，始能計算其延長工時工資（加班費）為何。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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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因此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報酬之範圍，不論雇主是

    否已支付，或於支付薪資時因其他事由予以扣抵或扣取者，

    均不失其為工資之性質，故應於計算工資時將雇主應付未付

    之工資，及雇主自薪資中先行扣取之款項，予以加回計算。

  ⒈查原告薪資表所列「應領合計」項目，係由本薪、職務加級

    、特別加級、全勤獎金、業績獎金、收款獎懲、車輛補貼、

    值班等各項目加總而來；另依當月上班日數以每日60元計算

    ，發給伙食津貼等情，有原告之薪資表附卷可憑。被告對於

    本薪、職務加級、業績獎金、收款獎懲屬於工資性質乙節，

    並無爭執，惟抗辯「特別加給」、「全勤獎金」、「車輛補

    貼」、「伙食津貼」等項目，非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

    規定之工資云云。

  ⒉按所謂工資，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

    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基準法

    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經常性給與，係指勞動基準法施

    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

    ：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

    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

    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

    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

    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

    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

    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

    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故工資需具備「勞務對

    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二項要件；所謂經常性之給與，僅

    某種給與係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有經常性者即屬之，

    即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即有支付該制

    度所訂給與之義務。又判斷是否為工資，不應以其給付名稱

    如何為基準，始可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經常性報

    酬，改用其他名義，用以規避該給付計入平均工資內，以保

    障勞工之權益。另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台勞動二字

    第103252號函，所謂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須

    在一般情況下經常可領取，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

    與，即屬經常性給付。而判斷雇主所為之給付是否係屬經常

    性之給與而屬工資，應以一般通念判斷該給付之本質是否為

    勞務給付之對價。又被上訴人之底薪、主管加給、職務加給

    、績效獎金等，均為經常性給與，屬被上訴人之工資（最高

    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160號判決意旨參照）；全勤獎金係以

    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屬

    工資範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台勞動二字第040204號

    函釋參照）：雇主發放勞工之伙食津貼，係勞工因工作而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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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之報酬，且如均按月發給，自屬經常性給與之工資（最高

    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5號、97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及85年度

    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原告4 人每月領取

    之「全勤獎金」、「伙食津貼」均屬於勞務對價與經常性給

    付，是於計算原告平日每小時工資時，即應將上開全勤獎金

    、伙食津貼計入。又查，原告張俊相任職期間，每月均有領

    取車輛補貼3,000元，自100年1月起，每月領取特別加級1,6

    00元；原告陳志文、歐麗玲任職期間，每月均各領取車輛補

    貼600 元等情，有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之薪資表附

    卷為憑，而車輛補貼係業務人員提供自有車輛（汽車或機車

    ）外出洽公所為之補助，特別加級則係原告張俊相自100年1

    月起擔任業務經理所領取之職務加給，亦據被告、原告各自

    陳明在卷（見本院卷四第 116頁反面、卷五第55頁）。依上

    說明，該「特別加級」核屬於勞務對價與經常性給付甚明；

    又所謂「車輛補貼」，亦非屬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

    9 款所定不具固定性且需實報實銷之差旅費、差旅津貼，而

    屬固定性、經常性給予，自應認屬於工資之一部分，應併予

    計入計算延長工時工資之計算基準。

  ⒊又兩造就依薪資表所列「值班」項給付金額，反推計算原告

    4人值班次數等情，均無爭執，則依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於9

    7年7月至102年7月所領值班費金額；原告歐麗玲於101年2月

    至102年7月所領值班費金額；原告阮齡葦於99年6月至102年

    7 月所領值班費金額，及被告原本依平日值班2小時100元、

    假日值班1 日1,000元之值班費給付標準，回推計算原告4人

    於上開期間之延長工時時數，詳如附表五至附表八之「小時

    」、「前2小時」、「後6小時」欄所示；原告4 人正確薪資

    數額之計算，則依薪資表中所列「應領合計」項目，先扣除

    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數額，再加計應補扣款、伙食津貼後，

    還原計算原告4 人之每月正常工時工資，詳如附表五至附表

    八之「原薪資」欄所示【惟原告張俊相、陳志文97年7 月至

    98年1 月之值班費，因係列於「應領合計」項目後，故不先

    予扣除值班費；原告張俊相102 年6月、7月薪資之「應領合

    計」項目，應加計原本不含之車輛補貼3,000 元；原告張俊

    相102年7 月薪資之「應領合計」項目，應先扣除102年8月1

    日至10日薪資11,630 元、5月份值班費1,336元，並將該5月

    值班費計入被告已給付之102年5月值班費；原告張俊相99年

    9 月薪資應加計原本仍屬被告所核發工資，惟由被告先自工

    資扣取之退票手續費；原告陳志文102 年6月、7月薪資之「

    應領合計」項目，應加計原本不含之車輛補貼600元；原告

    陳志文102年7月薪資之「應領合計」項目，應先扣除102年8

    月1 日至10日薪資6,225元、5月份值班費530元，並將該5月

    值班費計入被告已給付之102年5月值班費；原告陳志文99年

    12月、101年3月、102年2月、3月及6月薪資之「應領合計」

    項目，應加計原本仍屬被告所核發工資，惟由被告先自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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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取之聚餐家屬自費額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調

    整金額；原告歐麗玲102 年6月、7月薪資之「應領合計」項

    目，應加計原本不含之車輛補貼600 元；原告歐麗玲102年7

    月薪資之「應領合計」項目，應先扣除5月份值班費552元，

    並將該5月值班費計入被告已給付之102年5月5日值班費；原

    告阮齡葦102年7月薪資之「應領合計」項目，應先扣除出國

    旅遊補助15,000 元、102年8月1日至10日薪資7,333元、5月

    份值班費1,152元，並將該5 月值班費計入被告已給付之102

    年5 月值班費】。再依「原薪資」欄所示金額，換算平日每

    小時工資詳如附表五至附表八「時薪」欄所示【計算式：原

    薪資÷30日÷8.5 小時】，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原告

    就平日夜間延長工作時間2 小時（晚上18時至20時）、星期

    六延長工作時間8 小時部分，各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延長工時

    工資數額，各詳如附表五至附表八「加班費⑴」欄【計算式

    ：時薪×1.33×時數】、「加班費⑵」欄【計算式：時薪×

    1.33×時數】、「加班費⑶」【計算式：時薪×1.66×時數

    】，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合計如附表五至

    附表八之「加班費合計」欄所示，扣除被告已給付之值班費

    數額，原告張俊相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313,835 元；原告陳

    志文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128,251 元；原告歐麗玲得請求被

    告給付差額29,623元；原告阮齡葦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51,4

    21元；逾此部分請求，則均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至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請求97年7月前（不含7月）之延長工

    時工資部分，核其性質係屬民法第126條所謂之其他1年或不

    及1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依原告張俊相、陳志文係於102年7月16日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102年7月31日經臺中市勞資關係協會進行調解不成立，

    嗣於同年11月3日提起本件訴訟，被告抗辯原告2人此部分工

    資請求已罹於時效，即非無據，被告自得拒絕給付。

四、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之一個月平均工資部

    分：

㈠、按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期所得之金額，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

    4 款定有明文。又加班費乃雇主延長工時而應依勞動基準法

    第24條規定之標準加倍給付勞工之對價，屬勞工因提供勞務

    而應得之報酬，自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

    ，此參司法院78年2 月25日第十四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結論，

    及行政院勞動部77年1月7日台（七七）勞動（三）字第8320

    號函：加班費及夜班費加給因係提供勞務而獲得之報酬，應

    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於計算平均工資應列

    入一併計算等情，亦闡釋甚明。

㈡、本件被告抗辯特別加級、全勤獎金、車輛補貼、伙食津貼等

    給付內容，均非經常性給付，不得計入平均工資云云，均非

    可採，已如前述。依兩造協議以原告4人102年2月至7月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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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除以6計算平均工資（見兩造協議事項第1點），原告張

    俊相之平均工資為92,691元【計算式：（62,661元＋80,760

    元＋70,459元＋74,698元＋164,133 元＋103,436元）÷6＝

    92,691元】；原告陳志文之平均工資為47,324元【計算式：

    （29,386元＋34,475元＋58,091元＋41,069元＋41,631元＋

    79,290元）÷6＝47,324元】；原告歐麗玲之平均工資為46,

    507元【計算式：（27,499元＋65,070元＋65,574元＋37,40

    0元＋27,883元＋55,618元）÷6＝46,507元】；原告阮齡葦

    之平均工資為33,777元【計算式：（26,474元＋28,894元＋

    33,113 元＋37,475元＋39,621元＋37,084元）÷6＝33,777

    元】。

五、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請求102 年8月1日至10日之未

    足額薪資各22,545 元、11,437元、4,554元部分：

㈠、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就工資之定義觀之，於認定何項給

    付內容屬於工資，係以是否具有「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

    之給與」之性質而定。所謂經常性之給與，僅須在一般情況

    下經常可以領得者即屬之，亦即某種給與係屬工作上報酬，

    在制度上有經常性，即屬工資，已如前述。又勞動基準法就

    雇主依約定應付而未給付之工資，應指依勞動契約之約定當

    月份實際應給之薪資，並未規定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規

    定以平均工資計算後定其應付金額，是原告張俊相、陳志文

    、阮齡葦請求逕以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之102 年8月1日

    至10日工資，尚乏依據。

㈡、本件依原告之薪資明細表所示，除業績獎金、收款獎懲、值

    班費外，原告張俊相每月領有本薪24,300元、職務加級8,00

    0元、特別加級1,600元、全勤獎金2,000元、車輛補貼3,000

    元，共計38,900元，保障薪資為44,000元；原告陳志文每月

    領有本薪15,675元、職務加給1,000元、全勤獎金2,000元、

    車輛補貼600元，共計19,275 元，保障薪資為28,000元；原

    告阮齡葦每月領有本薪18,000 元、職務加給2,000元、全勤

    獎金2,000元，共計22,000 元，保障薪資為22,000元，並依

    上班日數給予每日60元之伙食津貼。又保障薪資係屬兩造所

    約定被告每月含業績獎金、收款獎懲、值班費（延長工時工

    資）所應給付之最低薪資，應為其提供勞務從事工作所得之

    報酬，依前開說明，即屬經常性之給與，而具工資之性質。

    從而，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於102 年8月1日至10日

    之應得薪資，本院認應以保障薪資為基準計算，則原告張俊

    相得請求被告給付10日薪資為14,667元【計算式：44,000元

    ÷30日×10日＝14,667元】；原告陳志文得請求被告給付10

    日薪資為9,333元【計算式：28,000元÷30日×10日＝9,333

    元】；原告阮齡葦得請求被告給付10日薪資為7,333 元【計

    算式：22,000 元÷30日×10日＝7,333元】，扣除被告已給

    付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102 年8月1日至10日之工資

    各11,630元、6,225元、7,333元後，原告張俊相得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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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付差額3,037元，原告陳志文得請求被告給付差額3,108元

    ，就超過前開金額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阮齡葦

    則已受足額給付，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102 年8月1日至10

    日期間之工資。

六、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各請求資遣費差額14

    4,094元、26,130元、8,307元、8,626元部分：

㈠、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4 項規定：「第17條規定於本條終止

    契約準用之。」，同法第17條亦規定：「雇主依前條終止勞

    動契約者，應依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

    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

    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 年者，

    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次按「勞工適

    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

    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

    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

    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 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

    所稱「以比例計給」，於未滿1 年之畸零工作年資，以其實

    際工作日數分月、日換算成年之比例計算，所得之基數以分

    數（分子／分母）表示（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1年9月12日

    勞動4字第1010132304號函）。

㈡、本件被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既係依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已如前述

    ，則被告自應依前開規定發給資遣費。經核：

  ⒈被告已支付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資遣費各

    555,931元、135,186元、29,639元、48,037元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第6至9項）。

  ⒉原告張俊相係自92年9月12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迄至102年

    8 月10日終止勞動契約，並於94年7月1日轉換適用勞工退休

    金新制，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4年3月6日保退二字第10410

    026990號函可稽（本院卷三第159 頁），是原告張俊相請求

    資遣費之期間跨越勞工退休新、舊制時期，即原告張俊相於

    94年7月1日以前之工作年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計算

    資遣費，而自94年7月1日以後之工作年資應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規定計算資遣費。依原告張俊相之平均工資為92,6

    91元，其適用舊制之工作年資為自92年9月12日起至94年6月

    30日止，共計1 年10個月（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其資

    遣費基數為1＋5/6，原告張俊相得請求被告給付舊制時期之

    資遣費169,934元【計算式：92,691元×（1＋5/6）＝169,9

    34元】；又原告張俊相適用新制之工作年資為自94年7月1日

    起至102年8月10日止，共計8年1個月又10日，其資遣費基數

    為4＋1/18【計算式：8年×1/2＋〔（1月＋10日/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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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1/2＝4又1/18】，原告張俊相得請求被告給付新制

    時期之資遣費375,914元【計算式：92,691元×（4＋1/18）

    ＝375,914元】，舊制、新制資遣費合計545,848元，依被告

    已給付原告張俊相資遣費555,931 元，已無短少給付，原告

    張俊相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差額，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⒊依原告陳志文之平均工資為47,324元，其自96年7月9日開始

    任職於被告公司至102年8月10日離職日止，工作年資為6年1

    個月又2天，其資遣費基數為3＋2/45【計算式：6年×1/2＋

    〔（1月＋2日/30）×1/12年〕×1/2＝3 又2/45】，原告陳

    志文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144,075 元【計算式：47,324元

    ×（3＋2/45）＝144,075元】，扣除被告已給付原告陳志文

    資遣費135,186元，尚有短少8,889元。是原告陳志文請求被

    告給付資遣費差額8,889元，應有理由，就超過8,889元部分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依原告歐麗玲之平均工資為46,507元，其自101年2月14日開

    始任職於被告公司至102年7月31日離職日止，工作年資為 1

    年5個月又18天，其資遣費基數為11/15【計算式：1年×1/2

    ＋〔（5月＋18日/30）×1/12年〕×1/2＝11/15】，原告歐

    麗玲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34,105元【計算式：46,507元×

    11/15＝34,105元】，扣除被告已給付原告歐麗玲資遣費29,

    639元，尚有短少4,466元。是原告歐麗玲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差額4,466元，應有理由，就超過4,466元部分，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⒌依原告阮齡葦之平均工資為33,777元，其自99年6月7日開始

    任職於被告公司至102年8月10日離職日止，工作年資為3年2

    個月又4天】，其資遣費基數為1＋53/90【計算式：3年×1/

    2＋〔（2月＋4日/30）×1/12年〕×1/2＝1 又53/90】，原

    告阮齡葦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53,668元【計算式：33,777

    元×（1＋53/90）＝53,668元】，扣除被告已給付原告阮齡

    葦資遣費48,037元，尚有短少5,631 元。是原告阮齡葦請求

    被告給付資遣費差額5,631元，應有理由，就超過5,631元部

    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七、原告張俊相、陳志文請求出國旅遊補助50,000元、15,000元

    部分：

㈠、依被告公司所制訂出國旅遊補助辦法第2 條規定：「一、申

    請資格：⑴自83年3月1日起算，凡連續服務滿二年者，可做

    二年申請乙次出國補助。⑵合於申請條件，但暫時不做出國

    打算者，補助金可予保留，待出國時以累積方式合併申請。

    ⑶合於申請條件，但未出國者仍不得申請補助金為其他用途

    。三、補助辦法：凡合乎申請資格同仁，得依下列職階申請

    定額補助款。⑴基層同仁（1-3職等）：15,000 元。⑵二級

    主管（4-6職等）：20,000元。⑶一級主管（7-9職等）：25

    ,000元。⑷高階主管（10-12職等）：30,000 元。」，有前

    開出國旅遊補助辦法在卷可憑（本院卷二第25、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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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雖以因遭被告非法資遣，無法及時申請

    出國旅遊補助，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出國旅遊補助各

    50,000元（25,000元×2 次＝50,000元）、15,000元（本院

    卷四第5 頁）云云。然依前開出國旅遊補助辦法可知，出國

    旅遊補助費係以員工有實際出國旅遊為給付前提，佐以休假

    係以回復勞工身心疲勞及保障勞工社會、文化生活為目的，

    而非使勞工藉此增加工資，則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未於勞動

    契約終止前實際休假出國旅遊一節，為兩造並無爭執，其等

    於終止勞動契約後，再主張被告應給予旅遊補助費部分，難

    認有理。

八、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請求特別休假未休之薪資補償

    差額29,896元、1,143元、1,850元部分：

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1 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

    。二、3年以上5年未滿者10日。三、5年以上10年未滿者14

    日。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動

    基準法第38條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39條規定，第38條所定

    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

    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再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4條規定：「本法第38條之特別休假，依左列規定：一、計

    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五條之規定。二、特別休假

    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三、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

    終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

㈡、本件原告張俊相主張其於101 年有特別休假5日未休，102年

    有特別休假9.5日未休；原告陳志文主張其於102年有特別休

    假1日未休；原告阮齡葦主張其於100 年有特別休假2.5日未

    休，102年有特別休假2日未休，被告就特別休假應休未休之

    日數，應發給工資等情，被告並無爭執，惟辯稱被告已通知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於102 年8月1日至10日不須至

    公司上班，被告照付薪資，已等同休假；另特別休假而未休

    之薪資，係於12月之薪資結算，計算方式為「本薪÷31日（

    100年、101年12月、102年7月之日數）×未休假日數×1.33

    」，被告均已依勞動契約及公司制度足額給付云云。惟勞動

    基準法第38條規定之目的乃在確保勞工有休息、娛樂以及發

    揮潛力之機會，因此，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

    作滿一定期間，當然發生特別休假之權利，其權利之行使即

    「日期之指定」，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 款之規

    定，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被告所辯已告知原告張俊相

    、陳志文、阮齡葦於102 年8月1日至10日不須至公司上班為

    由，被告照付薪資已等同休假云云，等同片面決定原告等人

    應休假日期，自非可採。

㈢、又特別休假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其屬經常性

    、固定性給與而屬工資範疇者，即應納入計算應休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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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休之工資，是被告主張僅以各年度12月之本薪數額計算，

    自難憑採。茲就原告張俊相、陳志文、阮齡葦各年度之特別

    休假工資計算如下：

  ⒈原告張俊相部分：

    依原告張俊相101年1月至12月各月工資，該年度每月平均工

    資為92,243元，每日平均工資則為3,075元【計算式：（102

    ,337元＋110,144元＋56,988元＋76,066元＋81,395元＋108

    ,980元＋80,372元＋51,965元＋105,751元＋153,698元＋67

    ,802元＋111,413元）÷12＝92,243 元、92,243元÷30日＝

    3,075 元】，故原告張俊相於101年特別休假5日未休工資計

    為15,375 元。又依原告張俊相102年1月至7月之各月工資，

    該年度每月平均工資為90,665元，每日平均工資則為 3,022

    元【計算式：（78,511元＋62,661元＋80,760元＋70,459元

    ＋74,698元＋164,133元＋103,436元）÷7＝90,665元、90,

    665元÷30日＝3,022元】，故原告張俊相於102年特別休假9

    .5日未休工資計為28,709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各6,

    950元、11,052元，原告張俊相得請求被告給付其差額26,08

    2元，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

  ⒉原告陳志文部分：

    依原告陳志文102 年1月至7月之各月工資，該年度每月平均

    工資為52,933元，每日平均工資則為1,764元【計算式：（8

    6,588元＋29,386元＋34,475元＋58,091元＋41,069元＋41,

    631元＋79,290元）÷7＝52,933元、52,933元÷30日＝1,76

    4元】，故原告陳志文於102年特別休假1日未休工資計為1,7

    64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623 元，原告陳志文得請求

    被告給付其差額1,141元，逾此部分請求，則屬無據。

  ⒊原告阮齡葦部分：

    依原告阮齡葦100年1月至12月各月工資，該年度每月平均工

    資為32,305元，每日平均工資則為1,077元【計算式：（33,

    264元＋29,552元＋30,984元＋30,809元＋30,223元＋36,62

    2元＋32,446元＋30,464元＋29,267元＋28,590元＋36 ,285

    元＋39,157 元）÷12＝32,305元、32,305元÷30日＝1,077

    元】，故原告阮齡葦於100年特別休假2.5日未休工資計為2,

    693元。又依原告阮齡葦102年1月至7月之各月工資，該年度

    每月平均工資為33,437元，每日平均工資則為1,115 元【計

    算式：（31,396元＋26,474元＋28,894元＋33,113元＋37,4

    75元＋39,621元＋37,084元）÷7＝33,437元、33,437元÷3

    0日＝1,115元】，故原告阮齡葦於102年特別休假2日未休工

    資計為2,230元，扣除被告已發給薪資補償各1,929元、1,46

    7元，原告阮齡葦得請求被告給付其差額1,527元，逾此部分

    請求，則屬無據。

九、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失業給付差額各6,863 元

    元、27,120元、24,120元部分：

㈠、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受僱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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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

    險人。」、「本法施行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

    險人之勞工，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

    得本保險被保險人身分」、「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

    件如下：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

    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

    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

    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

    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

    、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

    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

    法第5 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1項第1款

    、第3 項定有明文。又「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

    退保之當月起前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按月發給，

    最長發給六個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

    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 9

    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

    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

    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10加給給付或津貼，最多計至百分之20。」，同法

    第16條第1 項、第19條之1第1項亦有規定。經查，本件原告

    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已如前述，則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

    規定，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應屬非自願離職，自得

    依前開規定請領失業給付。

㈡、次按「投保單位違反就業保險法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

    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

    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

    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

    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

    之」，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 項定有明文。是雇主未按勞工

    實際薪資核實投保就業保險，致勞工請領之失業給付短少者

    ，雇主固應負賠償責任。惟查：

  ⒈被告對於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若符合請領失業給付

    資格，原告歐麗玲、阮齡葦每月得請領金額為退保之當月起

    前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原告陳志文每月得請領

    金額為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70等情

    ，並無爭執。又原告陳志文為00年0 月00日出生、歐麗玲為

    00年00月00日出生、阮齡葦為00年0月0日出生，於102年7月

    離職時，均尚未年滿45歲，依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 項前段

    規定，最長得領取6 個月之失業給付。

  ⒉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規定：「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

    第2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者，1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

    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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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

    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第1位為限（第1項）。勞工之工

    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

    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

    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

    月1日起生效（第2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

    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

    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

    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及依93年6 月30日修

    正同條例第15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略以：「一、為避免雇主所

    提繳超過法定最低標準之提繳率及自願提繳者之提繳率變動

    次數過多，造成困擾，並為便於計算應提繳之金額，於第 1

    項明定調整提繳率之次數、程序及其生效日期。二、勞工之

    工資如每月均有變動，雇主均需依規定每月申報調整提繳工

    資，實有不便，如遇有疏漏未申報調整，即涉罰鍰問題，亦

    增加雇主之作業困擾。爰比照勞保條例第14條之規定，訂定

    申報之期限，以利執行。」等語，即使勞工之每月工資均有

    變動，雇主亦毋須按月申報調整提繳工資數額，即每年申報

    調整提繳工資數額最多以2 次為限。準此，被告若上開規定

    於102年2月底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即勞工保險投保級距）

    ，依原告陳志文102年2月薪資29,386元、原告歐麗玲102年2

    月薪資27,499元、原告阮齡葦102年2月薪資26,474元，原告

    陳志文於102 年2月至7月之勞工保險投保級距應為30,300元

    、原告歐麗玲、阮齡葦於102 年2月至7月之勞工保險投保級

    距均應為27,600元。參以被告為原告陳志文投保勞工保險之

    投保薪資於102年2月、3月為30,300元、102年4月、5月為43

    ,900 元、102年6月、7月為40,100元；為原告歐麗玲投保勞

    工保險之投保薪資於102 年2月、3月為22,800元、102年4月

    、5月為30,300元、102年6月、7月為43,900元；為原告阮齡

    葦投保勞工保險之投保薪資於102 年2月、3月為22,800元、

    於102年4月至7月為30,300 元，此有投保資料查詢作業附卷

    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0頁），僅原告歐麗玲、阮齡葦

    於102年2、3月間，有月提繳工資不足之情形。

  ⒊再以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於退保之當月起前6 個月

    ，被告若依前開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投保勞工保險，其等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應各為30,300元、27,600元、27,600元，原

    告陳志文合計得請領失業給付金額為127,260元【計算式：3

    0,300元×70％×6 個月＝127,260元】；原告歐麗玲、阮齡

    葦各得請領失業給付金額為99,360元【計算式：27,600元×

    60％×6 個月＝99,360元】。而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

    葦已領取6個月失業給付各169,542元、116,400元、110,880

    元等情，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40,825保普就字第1041010

    9040號函可稽（本院卷四第152頁），足證原告3人均無未足

    額請領失業給付之情形，其等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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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屬無據。

十、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

    休金差額281,860 元、89,927元、15,729元、25,258元部分

    ：

㈠、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

    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

    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 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

    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

    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

    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

    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602號民事裁判要旨可參）。

㈡、本件被告所發給原告之特別加級、全勤獎金、車輛補貼、伙

    食津貼係屬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再按兩造已就提撥勞

    工退休金部分，以原告每月應得實際薪資乘以百分之6 計算

    乙節，達成協議（見兩造協議事項第2 項），及依原告提出

    已繳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被告已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

    休金數額，詳如附表九至附表十二「已提撥金額」欄所示，

    此有專戶明細資料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4 至165頁、第193

    頁、第224至225頁、卷五第65至71頁、第105 頁，其中原告

    陳志文於96、97、98、99年度各月份之提撥金額，因專戶明

    細資料無區分各月份提撥金額，故以96年度提撥總額除以 7

    個月計算；及97、98、99年度提撥總額除以12個月計算）。

    被告為原告4 人提撥勞工退休金數額，均有不足，原告確受

    有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損害，被告應補充提撥勞工退

    休金數額分別計算如下：

  ⒈原告張俊相自92年9月12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並於94年7月

    1日轉換適用勞工退休金新制，自96年4月起至102年7月止，

    被告應為原告張俊相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數額，詳如附表九「

    正確提撥金額」欄所示（其中96年10月、101年10月、102年

    6月薪資超過150,000元部分，以勞工保險最高投保級距150,

    000元計算，應提撥金額各為9,000元；另原告張俊相請求96

    年4月起至97年6月間之延長工時工資部分，業經被告提出時

    效抗辯，均已罹於時效），被告應為原告張俊相補充提撥自

    96年4月起至102年7月止之勞工退休金差額157,159元。另原

    告張俊相請求自94年7月起至96年3月間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

    部分（原告張俊相於前開期間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業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均已罹於時效），因兩造均無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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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該期間之薪資單，故以原告張俊相於被告公司之94年度、

    95年度、96年度所得總額各為288,000元、834,741元、1,47

    9,848元，扣除94年7 月前之平均薪資數額及96年4月至12月

    薪資總額，乘以百分之 6，再扣除被告於94年4月至95年7月

    每月各提撥1,152元、95年8月至96年2月每月各提撥1,818元

    、96年3月已提撥2,178元勞工退休金計算，有原告張俊相94

    年度、95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96年度各類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已繳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附卷可稽（本

    院卷一第100至102頁、卷五第65至66頁），被告應補充提撥

    94年7月起至12月止之勞工退休金差額1,728元【計算式：28

    8,000元÷12個月×6個月×6％＝8,640元、8,640元－1,152

    元×6＝1,728元】；應補充提撥95年1 月起至12月止之勞工

    退休金差額32,930元【計算式：834,741元×6％＝50,084元

    、50,084元－1,152元×7－1,818元×5＝32,930元】；應補

    充提撥96年1月起至3月之勞工退休金差額23,110元【計算式

    ：（1,479,848元－96年4月至12月薪資總額997,785元）×6

    ％＝28,924元、28,924元－1,818 元×2－2,178元＝23,110

    元】，被告應為原告張俊相補充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合計21

    4,927元。

  ⒉原告陳志文自96年7月9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自96年12月起

    至102年7月止，被告應為原告陳志文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數額

    ，詳如附表十「正確提撥金額」欄所示，被告應為原告陳志

    文補充提撥自96年12月起至102年7月止之勞工退休金差額57

    ,156元（原告陳志文請求96年12月起至97年6 月間之延長工

    時工資部分，業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均已罹於時效）。另

    原告陳志文請求自96年7 月起至96年11月間提撥勞工退休金

    差額部分（原告陳志文於前開期間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工資部

    分，業經被告提出時效抗辯，均已罹於時效），因兩造均無

    法提出該期間之薪資單，故依原告陳志文於被告公司之96年

    度所得總額為124,419元，扣除原告陳志文96年12月薪資30,

    122元，乘以百分之6，再扣除被告於96年7 月至96年12月每

    月平均提撥984元【計算式：96年提撥總額6,886元÷7＝984

    元】勞工退休金計算，有原告陳志文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清單資料、已繳納勞工個人專戶明細資料附卷可稽（本

    院卷五第72頁），被告應補充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為738 元

    【計算式：（124,419元－30,122元）×6％＝5,658元、5,6

    58元－984元×5＝738 元】，被告應為原告陳志文補充提撥

    勞工退休金差額合計57,894元。

  ⒊原告歐麗玲自101年2月14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至102年7月

    止，被告應為原告歐麗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數額，詳如附表

    十一「正確提撥金額」欄所示，被告應為原告歐麗玲補充提

    撥勞工退休金差額12,344元。

  ⒋原告阮齡葦自96年6月7日起於被告公司任職，至102年7月止

    ，被告應為原告阮齡葦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數額，詳如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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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確提撥金額」欄所示，被告應為原告阮齡葦補充提撥

    勞工退休金差額20,290元。

�、原告張俊相請求「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

    獎金」635,282元、「未結帳業績獎金」149,783元、「保留

    款業績獎金」190,449 元；原告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請

    求「成交案件/已結案、未結案業績獎金」各74,973元、60,

    720元、7,814元；及原告阮齡葦請求「內勤獎金」47,401元

    部分：

㈠、所謂「已簽約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金」，係

    指以被告或買方制式之訂貨（訂購）確認單，確認該案使用

    之產品單價，雙方並無再要求另訂合約，等待出貨中之案件

    ，及以概算之採購數量完成議價，以被告或買方制式之訂貨

    （訂購）確認單，確認該案使用之產品單價，尚待簽訂合約

    之案件；「未結帳業績獎金」係指被告已出貨，尚待收款案

    件之業績獎金；「保留款業績獎金」係因部分買方於合約中

    約定貨款5 ％至10％之保留款，於每月付款時予以保留，於

    約定之條件達成或日期屆至時給付，另「成交案件/ 已結案

    、未結案業績獎金」，則包括「尚未出貨」即前開「已簽約

    待出貨，已設定完成待簽約之業績獎金」；及「已結案及出

    貨中」即前開「未結帳業績獎金」之情形；又「內勤獎金」

    係由實銷金額扣除標準成本後的毛利，分為90％公司獲利，

    10％為業務人員業績獎金，自96年9 月起，另由業務人員之

    業績獎金從中撥出 3％平均分予門市人員、內勤人員、司機

    等情，此據原告陳明在卷。依原告上開主張，原告張俊相、

    陳志文、歐麗玲請求上開業績獎金所依據之銷售案件，應係

    於其等離職當時尚未結案收回貨款，未達被告公司所定獎金

    制度第1條、第2條發放業績獎金標準，或屬獎金制度所規定

    之保留款案件，於收回保留款後始發給50％獎金之情形（獎

    金制度規定內容，見肆、得心證之理由；二、原告張俊相等

    人請求剋扣薪資；㈥、關於收款獎懲及其餘違反管理規則之

    小額扣薪部分）。

㈡、原告等人雖主張其等係遭被告違法資遣，導致無法領取業績

    獎金，因認被告仍應給付此部分獎金云云。然一般正常離職

    之情況下，係不能請求離職當時上開尚未結案之業績獎金等

    情，為原告所自承在卷。觀之被告所定獎金制度，業績獎金

    之給付條件及金額多寡尚繫於客戶給付貨款之情形而定，而

    市場交易並非就交易價格磋商完成，客戶確認訂購及出貨，

    即可認為最後有順利收回全部貨款之客觀確定性。原告張俊

    相、陳志文、歐麗玲或於離職前已提出勞務而促成交易，而

    有取得業績獎金之希望或可能，然在案件符合業績獎金發放

    標準前，其等所取得者僅是期待利益，尚非具有客觀上之確

    定性，若認勞動契約終止後，無論案件進行狀況為何，及原

    告等人有無提供勞務服務客戶，均得請求給付業績獎金，顯

    不合理。且本件被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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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勞動契約，雖非合法，惟原告未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勞動

    契約關係存在或回復原職，而係另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 1

    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受領資遣費、失業給

    付等，則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既已終止，原告就屬於工資

    性質之業績獎金已失其請求依據，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

    麗玲復行請求被告給付業績獎金，自不足採；原告阮齡葦以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請求之業績獎金金額為計算依

    據，請求內勤獎金47,401元部分，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張俊相請求102年8月份應領獎金275,002元部分：

    本件原告張俊相主張其於102年6月間已收回「春億景觀、橋

    達玉品院」1案現金貨款156,818元；及「由鉅建設、大謙20

    M」、「啟宇營造、三上時上大樓」、「佑崧建設、育賢3地

    號4戶」、「佑崧建設、居心地」、「佑崧建設、居心地」

    等5案之支票貨款各1,281元、85,861元、105,560元、105,5

    60元、13,930元。另於102年7月間收回「春億景觀、橋達玉

    品院」等14案之支票貨款共計2,989,153元，追加請求102年

    8月份業績獎金獎金275,002元，雖提出原證46計算表、支票

    現金帳入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四第121 頁、第134至137頁

    、第176 頁反面），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張俊相於離職

    時符合業績獎金領取條件之案件，均已結算給付等語置辯。

    經查，觀之原證46計算表，分別為原告張俊相自行製作之金

    額計算資料、原告張俊相之102年7月薪資單及支票現金帳入

    明細表（見本院卷四第134至137頁），然上開案件是否確實

    符合被告公司制訂業績獎金發放標準、被告是否有積欠原告

    張俊相此部分已結案並已收回貨款案件之業績獎金等情，尚

    無法單憑上揭資料據以認定，此部分仍應依一般舉證責任之

    法則，由主張此部分有利事實者，負舉證之責任。原告張俊

    相既未另舉其他證據資料以實其說，則原告張俊相請求 102

    年8月份業績獎金獎金275,002元，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原告張俊相、陳志文、歐麗玲、阮齡葦分別請求被告給付紅

    利各1,265,270 元、717,643元、142,849元、92,075元部分

    ：

㈠、原告張俊相請求被告給付97年尚欠之百分之50紅利35,835元

    、99、100、101、102 年度紅利；原告陳志文、阮齡葦請求

    被告給付99、100、101、102 年度紅利；及原告歐麗玲請求

    被告給付101、102年度紅利等情，固據其等提出獎金制度規

    定、責任績效分析表為證，主張被告於上開年度之年度淨利

    均有達3,000,000 元以上，應依分紅辦法規定給付紅利，並

    主張以該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額，代換國稅局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依原稅額計算書之公式及前開分

    紅辦法，計算被告應給付之99年度至102 年度紅利（見本院

    卷四第116頁）。被告對於其未發放99年度至102年度紅利，

    及未發放原告張俊相97年度百分之50紅利一節，並無爭執，

    惟以99至102年度之公司淨利未達紅利發放標準等情置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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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查，依被告所制訂獎金制度第6條年度分紅辦法規定：「㈠a

    .年度淨利3,000,000元以下，不予發放；年度淨利於3,000,

    000 元至6,000,000元，分配10％；年度淨利6,000,000元（

    含）以上，分配20％。b.業務單位以業績額及毛利額之平均

    值計算可得％數。c.內勤單位以年度考核方式計算可得％數

    。d.分發時間：隔年8月5日分發50％，另50％無息存款保留

    1年再分配。」、第7條規定：「損益表之完成授權財會部門

    主導，數字為大概標準直並無100 ％準確性，同仁不得異議

    。」，有前開獎金制度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82頁），可知

    年終紅利之發放標準，係以年度淨利至少達3,000,000 元為

    準；而年度淨利之計算，應以公司財會部門之決算為準。又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 款規定：「本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

    與。一、紅利。……」，是紅利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屬具有

    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被告

    縱有制訂關於紅利發給規定，難認被告因此即負有給付員工

    紅利之義務，而非員工既得權益。從而，紅利既屬雇主具有

    勉勵性、恩惠性之給予，雇主所訂立之福利有關事項，一方

    面除為使勞工受益外，另一方面在兼顧雇主經營利益等相關

    事業營運上現狀下，應准許雇主可決定福利有關事項之內容

    、要件、計算方式等。是原告主張以其他方式代換計算年度

    淨利，尚難採憑。況原告雖主張以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

    額，代換國稅局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依照原

    稅額計算書之公式及前開分紅辦法，計算99年度至102 年度

    紅利，然參照原告於原證45、49關於99年度至102 年度紅利

    計算表所示（見本院卷四第126至133頁、第170至172頁），

    分析其計算方式及結果，其計算公式應為【｛〔（原證11銷

    項金額－營業收入總額）×毛利率〕－全年所得額｝×10％

    （分配％數）×個人績效比例＝請求金額；個人績效比例＝

    原告個人總實銷金額÷被告當年度總實銷金額計算×100％

    】，與原告前開主張以責任績效分析表之銷項金額，代換國

    稅局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營業收入總額，亦有不同，自難酌

    採。

㈢、又被告以原告張俊相於97年度負責之客戶皇廷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彰化社教館案件，有呆帳2,410,595 元無法收回為由，

    扣減原告張俊相97年度其中百分之50紅利部分，原告張俊相

    雖主張該筆呆帳已由公司全力處理，與其97年度紅利無關等

    語（本院卷五第62頁）。然該筆貨款無法回收之原因，縱非

    可歸責於原告張俊相，依上開說明，紅利係具有勉勵性、恩

    惠性之給予，非屬工資，被告視整體業務情形，僅酌予發給

    部分紅利，此類變更權限在考量企業經營管理上之必要，尚

    得允許，原告張俊相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97年度紅利，尚非

    有據。

伍、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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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核屬有據，且被告每月給付之薪資中

    ，特別加級、全勤獎金、車輛補貼、伙食津貼、業績獎金、

    延長工時工資等均屬勞務對價之經常性給付，性質為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故應納入計算平均工資、延長

    工時工資、資遣費、勞工退休金提撥之投保薪資。從而，本

    件原告4 人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

    條例等規定，原告張俊相請求被告給付344,454 元【計算式

    ：剋扣薪資1,500元＋延長工時工資313,835元＋102年8月份

    薪資3,037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6,082元＝344,454元】；

    原告陳志文請求被告給付141,589元【計算式：剋扣薪資200

    元＋延長工時工資128,251元＋102年8月份薪資3,108元＋資

    遣費差額8,889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141 元＝141,589元

    】；原告歐麗玲請求被告給付34,089元【計算式：延長工時

    工資29,623 元＋資遣費差額4,466元＝34,089元】；原告阮

    齡葦請求被告給付58,779 元【計算式：剋扣薪資200元＋延

    長工時工資51,421 元＋資遣費差額5,631元＋特別休假未休

    工資1,527元＝58,779 元】，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02 年11月22日起（見本院卷一第282頁，起訴狀繕本於102

    年11月21日送達被告）至清償日止以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

    息，並請求被告應提繳214,927 元至原告張俊相之勞工退休

    金個人帳戶、應提繳57,894元至原告陳志文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帳戶、應提繳12,344元至原告歐麗玲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

    戶、應提繳20,290元至原告阮齡葦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應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

陸、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及免為假執行宣告，就原告勝

    訴部份，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

    原告敗訴部份，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

    ，不予准許。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

    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附此

    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曹宗鼎

                                    法  官  高英賓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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